

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12月13日（星期三）9時3分至10時3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1會議室

主　　席　蔡委員適應

主席：出席委員10人，已足法定人數，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12月6日（星期三）上午9時2分至12時8分；下午2時6分至5時50分

地　　點：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許毓仁　　劉世芳　　吳焜裕　　江啟臣　　羅致政　　馬文君　　蔡適應　　王定宇　　呂孫綾　　林昶佐　　莊瑞雄　　呂玉玲　　王金平（出席委員13人）

列席委員：陳怡潔　　吳志揚　　葉宜津　　孔文吉　　鄭天財　　周春米　　鍾孔炤　　徐榛蔚　　廖國棟（列席委員9人）

	列席人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翔宙及所屬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許永議


主　　席：馬召集委員文君

專門委員：紀珠

主任秘書：鄭世榮

紀　　錄：簡任秘書　廖曼利

　　　簡任編審　鄧　明

　　　科　　長　黃美菁

　　　專　　員　王世義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

決議：

一、審查結果：

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207項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第1目　沒入及沒收財物200萬元，照列。

第2目　賠償收入700萬元，照列。

第3款　規費收入

第171項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第1目　使用規費收入原列1億5,428萬元，增列1,500萬元，改列為1億6,928萬元。

第4款　財產收入

第224項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第1目　財產孳息原列657萬6千元，增列第3節「租金收入」20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677萬6千元。

第2目　廢舊物資售價175萬2千元，照列。

第7款　其他收入

第219項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第1目　雜項收入原列9億4,494萬7千元，增列第2節「其他雜項收入」2萬1千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9億4,496萬8千元。

歲出部分

第25款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第1項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原列1,160億4,671萬2千元，減列：

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50萬元（含「退除役官兵職業技術訓練」10萬元、「退除役官兵職業技術訓練」項下「業務費」20萬元、「退除役官兵職業技術訓練」項下「業務費」之「水電費」20萬元）。

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海內外退伍軍人聯繫作業」中「獎補助費」10萬元。

第5目「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業務費」1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6目「榮民醫療照護」項下「榮民養護公務預算病床轉型護理之家」中「設備及投資」5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共計減列660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1,160億4,011萬2千元。

本項通過決議65項：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常年補助固定金額予各榮民總醫院及其分院作為臨床教學與研究之用，然比較106及107年預算之預期成果，所預計完成各項重大醫學研究案件數，由980案減少為850案，又107年說明部分並未如106年分列各榮民總醫院及其分院所欲研究之主要內容。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手冊針對「獎補助費」中「對特種基金之補助」，應按個別基金實際需要核實計列，該筆預算編列應予檢討。爰針對第1目「醫學臨床教學研究」項下「各榮總及其分院臨床教學與研究」預算編列10億2,503萬4千元中，凍結1,0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蔡適應　　羅致政　　吳焜裕　　王定宇　　林昶佐　　劉世芳　　莊瑞雄　　馬文君　　許毓仁　　呂玉玲

(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項下「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中「業務費」預算編列150萬7千元，凍結15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項下「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中「業務費」有關「辦理退除役官兵推甄、考選及學用合一等各項就學業務所需差旅費」預算編列15萬2千元。查本項預算費用逐年增加，105年度編列8萬5千元，106年度編列8萬5千元，107年度編列15萬2千元，然國家資源拮据，行政單位應撙節使用，爰凍結部分經費，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2.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項下「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中「業務費」有關「辦理輔導就學作業所需文具紙張等物品」預算編列4萬2千元。查本項預算費用逐年增加，105年度編列1萬2千元，106年度編列2萬元，107年度編列4萬2千元，然國家資源拮据，行政單位應撙節使用。爰凍結部分經費，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3.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項下「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中「業務費」有關「辦理各項推甄、考選及學用合一等各項就學輔導之郵資、電話等費用」預算編列6萬7千元。查本項預算費用逐年增加，105年度編列4萬4千元，106年度編列5萬元，107年度編列6萬7千元，然國家資源拮据，行政單位應撙節使用。爰凍結部分經費，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4.現行大專院校在少子化衝擊下，報考難度已不如以往，且大多數退役官兵已無須經由輔導協助即可就讀，然預算編列中編有辦理各項推甄考選入學招生委員會出席費及審查費，編此預算是否仍有需要。爰針對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項下「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中「業務費」之「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預算編列30萬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5.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鼓勵退除役官兵投身企業，並研議相關措施以協助退除役官兵藉此習得一技之長，然預算項目未見詳細規劃，多為委託及宣導項目。爰針對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項下「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中「業務費」之「一般事務費」預算編列94萬6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3目「榮民及榮眷健康保險」預算編列99億8,300萬9千元，其中「榮民健康保險」編列53億0,113萬6千元、「榮眷健康保險」編列17億5,778萬8千元，「榮民健保醫療部分負擔」編列29億2,408萬5千元。然查過去榮民與榮眷健康保險投保人數皆低於預算書所列之概估人數，而榮民健保醫療部分負擔則連年超支，此項預算之編列是否覈實編列，應予檢討。爰凍結2,0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王定宇　　林昶佐　　吳焜裕　　羅致政　　劉世芳　　莊瑞雄　　蔡適應

(四)經查就養榮民安置各榮譽國民之家人數，近年來內住人數逐年遞減，空置床位增加，就養榮民外住人數偏高，顯然各地榮民服務處並未積極加強宣導並瞭解榮民之需求，以提升入住榮譽國民之家誘因，落實服務照顧榮民暨有效運用榮譽國民之家資源。爰針對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業務費」預算編列4,805萬3千元中，凍結100萬元，予以檢討改進，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江啟臣　　王定宇　　劉世芳　　蔡適應　　林昶佐　　羅致政　　莊瑞雄　　吳焜裕

(五)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業務費」之「水電費」預算編列573萬元，較106年度編列493萬5千元增加79萬5千元，其中水費、電費皆有調整，然106年水電費並未調漲，是否覈實編列不無疑義。由於國家資源拮据，行政單位應撙節使用，爰凍結4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羅致政　　王定宇　　吳焜裕　　蔡適應　　莊瑞雄　　林昶佐

(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設備及投資」之「雜項設備費」預算編列372萬9千元，較106年度增列130萬9千元，說明和106年度相同，皆是各榮民服務處所需辦公及事務機器等設備費，無從探究預算增列之緣由。爰凍結2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致政　　莊瑞雄　　劉世芳　　王定宇　　蔡適應　　林昶佐　　吳焜裕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七)榮欣志工之獎補助費，106年度編列9,556萬元，107年度編列1億0,033萬元，增加477萬元。預算增加之原因，乃服務組長（397人）之補助，由106年每月約2萬0,008元，增加至每月約2萬1,009元，換言之，每人每月約增加1千元。經查「榮欣志願服務實施要點」中，榮欣志工參與服務工作得補助交通、誤餐費，交通費補助20元、誤餐費補助60元。但此要點自103年至今並未修正，若交通及誤餐之獎補助費每人每月需增加1千元，建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先從管理面檢討，而非逕自編列預算支應。爰針對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志工服務照顧榮民作業」中「獎補助費」預算編列1億0,033萬元中，凍結5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劉世芳　　吳焜裕　　王定宇　　蔡適應　　呂孫綾　　羅致政　　莊瑞雄　　林昶佐　　馬文君　　許毓仁　　江啟臣　　呂玉玲
(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榮民及榮眷生活輔導宣慰及座談」預算編列525萬4千元。惟查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推動各項年金改革，然卻少於溝通，不願意獲取社會共識，導致抗議四起、風波不斷，各項團體上街頭抗議時有所聞。而在軍人年金改革部分，對於相關修法進度卻始終無法對外說明清楚，尤其是退役軍人與其眷屬。爰凍結1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因公派員赴大陸計畫，計有赴大陸地區查驗高額遺產繼承案件及訪查長居大陸就養榮民和辦理指紋驗證2項，其中單日生活費預算頗有差距，其編列的依據是什麼？為何同樣是赴大陸出差，生活費預算編列卻有差異。爰針對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單身亡故榮民善後喪葬及遺產管理作業」中「業務費」之「大陸地區旅費」預算編列13萬1千元中，凍結5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海內外退伍軍人聯繫作業」預算編列1,181萬元，較106年度增列176萬元。其中「出席退伍軍人國際會議及訪視海外榮光聯誼會及其他國外旅費328萬2千元」，相較106年派員出國計畫增加赴美「出席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大會及訪視榮光會」、赴美「出席固邦專案會議及訪視榮光會」，參與各項會議之實質效益為何，固邦應為外交部業務，何以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承擔，應予說明。爰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劉世芳　　吳焜裕　　羅致政　　莊瑞雄　　蔡適應　　林昶佐

(十一)鑑於時代變遷，國軍逐步邁向軍隊國家化；與此同時，退伍軍人社團亦應朝此方向轉型，以達政治中立化，成為客觀反映退伍軍人意見之社會團體，屏除成為特定政黨、意識形態進行動員之工具，尤其是領受政府補助之登記立案退伍軍人社團。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退伍軍人社團活動經費補助作業要點」明定，嚴格禁止退伍軍人社團從事政治活動或行為，如經發現，除依法追繳全數補助款外，並按其情節輕重，停止補助1至3年。然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狀況，擎天協會於105年舉辦擎天之愛演唱會、新春團拜研討會、十年回顧專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共核定57萬元；106年5月補助擎天協會會刊印刷2萬4千元。而擎天協會前任理事長陳興國退役中將，曾於105年11月11日參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之紀念孫中山150周年誕辰大會，且接受訪問時更直言此舉「何罪之有」；而現任理事長蕭士材退役少將於106年1月在中國漳州參加第5屆海峽兩岸將軍連緣文化節開幕活動，同年9月與前理事長陳興國等團員以成都交流參訪團之名，拜會四川省政協常委曹風平，會中蕭士材以「身在臺灣，心在大陸」自況，皆披露於媒體。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身為退伍軍人主管機關，對於獎補助之審認，宜應謹慎。爰針對第4目「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項下「海內外退伍軍人聯繫作業」中「獎補助費」預算編列400萬元中，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劉世芳　　吳焜裕　　王定宇　　蔡適應　　呂孫綾　　羅致政　　莊瑞雄　　林昶佐　　許毓仁

(十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5目「一般行政」項下「辦理統計與資訊管理作業」中「業務費」編列辦理「本會主機房及異地備援機房等主機及伺服器維護」、「本會個人電腦暨其週邊設備維護費」及「本會所屬服務、安養機構電腦及周邊設備維護費」等項目預算編列1,315萬元。然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預算書中未能詳盡說明細節內容或維護品項規格、價位，恐有浮編預算之嫌，實需檢討改進。爰針對第5目「一般行政」項下「辦理統計與資訊管理作業」中「業務費」預算編列4,125萬元中，凍結2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江啟臣　　蔡適應　　莊瑞雄　　林昶佐　　吳焜裕　　劉世芳　　羅致政

(十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5目「一般行政」項下「辦理統計與資訊管理作業」中「設備及投資」辦理「汰換本會所屬機構已逾年限、效能不佳防火牆」預算編列680萬元（40部低階防火牆、1套中央控管系統），成本估算為何，未予說明，不利國會監督。爰凍結5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羅致政　　莊瑞雄　　劉世芳　　吳焜裕　　蔡適應　　林昶佐

(十四)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106年度預算審查時保證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進度將會在106年度全部完成，107年度將不會再另編預算。經查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工作至今仍然尚未完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遂於107年度編列4億5,513萬7千元，顯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於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工作進度掌握有待加強。爰針對第5目「一般行政」項下「辦理榮民工程公司清理計畫」預算編列4億5,513萬7千元中，凍結6,0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莊瑞雄　　吳焜裕　　羅致政　　呂孫綾　　蔡適應　　劉世芳　　林昶佐

(十五)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醫辦法第8條規定，領有榮民證、義士證並符合第3條與第4條規定人員，所需不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非具積極治療性裝具之費用，及住入榮院護理（康復）之家或榮譽國民之家之醫療費用，由輔導會編列公務預算支應。經查101至106年度榮民總醫院分院公務預算病床平均占床率未達八成，未符合預算應核實編列，爰針對第6目「榮民醫療照護」項下「對榮民及特定醫療體系之補助」中「獎補助費」預算編列15億5,106萬5千元中，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莊瑞雄　　羅致政　　吳焜裕　　許毓仁　　馬文君　　蔡適應　　林昶佐　　呂玉玲　　呂孫綾　　劉世芳

(十六)護理人員是各醫療場所中提供醫療服務之重要專業人力。惟查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中仍有大量持有護理師證書之護理人員因預算員額等問題，以「高資低用」的方式，規避原應以師級資格任用而改以士級任用。此等作為，不僅是技術性降低大多數護理師應領之薪俸，更是對護理師專業能力的詆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全臺榮民總醫院體系之主管機關，卻對所屬護理人員之困境未有積極作為，坐等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以己力向銓敘部陳情後，至今5年仍未完成解決，如此怠惰行為令人不齒。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所屬醫療機構聘用之護理師全數恢復師級聘用」在3個月內完成規劃，爰針對第6目「榮民醫療照護」項下「各級榮民醫院營運督導管理」中「業務費」預算編列307萬2千元中，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吳焜裕　　莊瑞雄　　蔡適應　　馬文君　　許毓仁　　劉世芳　　林昶佐

(十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6目「榮民醫療照護」項下「社區醫療服務」預算編列1億5,238萬9千元，較106年度增加近5千萬元。惟相關預算說明並未有增列原因，且並無細目得以掌握該項計畫實際作為，爰凍結1,0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出相關計畫細目與績效指標、預期績效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羅致政　　吳焜裕　　莊瑞雄　　呂孫綾　　蔡適應　　林昶佐

(十八)經查榮民人數自100至105年平均每年自然凋零1萬2,141人，且65歲以上榮民每年平均減少1萬1,314人，但107年度預算卻較106年度預算增加1億1,915萬1千元，並未說明增列預算之用途。爰針對第6目「榮民醫療照護」項下「高齡醫學發展與照護」中「獎補助費」預算編列1億5,066萬7千元中，凍結5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莊瑞雄　　吳焜裕　　羅致政　　江啟臣　　蔡適應　　林昶佐　　馬文君　　呂玉玲　　呂孫綾　　許毓仁

(十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因應行政院102年11月26日核定之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自104年度起逐年編列預算，補助各榮民總醫院分院榮民養護公務預算病床轉型為護理之家。經查，截至106年10月，僅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完成52床轉型且對外營運，其餘2,223床仍處於主管機關審查階段或施工階段，達成率僅2.29%。爰針對第6目「榮民醫療照護」項下「榮民養護公務預算病床轉型護理之家」預算編列7,890萬元中，凍結5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蔡適應　　林昶佐　　吳焜裕　　莊瑞雄　　呂孫綾

(二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補助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進行林區管理等費用，計畫內容與過去績效說明未臻明確，且未說明如何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相關機關橫向合作事宜。爰針對第7目「林區永續經營」項下「林區經營管理」預算編列535萬6千元中，凍結5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呂孫綾　　劉世芳　　羅致政　　蔡適應　　馬文君　　吳焜裕　　林昶佐　　呂玉玲　　莊瑞雄　　許毓仁

(二十一)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轄逾半數榮譽國民之家配置之護理人力有不足現象，主要係多數榮譽國民之家地處偏僻，交通不甚便利，加以平均薪資較一般老人福利機構低，較難募足護理人力。為減輕既有護理人力之工作負擔，提升護理工作品質，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督促榮譽國民之家積極改善。爰針對第8目「榮民安養及養護」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業務費」預算編列9億7,400萬5千元中，凍結5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江啟臣　　蔡適應　　吳焜裕　　莊瑞雄　　林昶佐　　呂孫綾

(二十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8目「榮民安養及養護」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設備及投資」預算編列2,818萬3千元，包括：1.各安養機構所需電信、廣播、通訊及復健器械設備等購置費533萬8千元；2.各安養機構辦公及事務機器等設備費2,284萬5千元。較106年度增編501萬7千元，然連年編列此預算，採購之品項、內容為何，未清楚說明，若設備係為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辦公機器設備應為常態性及多年使用，預算編列浮動劇烈之原因應予說明；又若有老舊汰換需求，亦　應予敘明，避免國家資源濫用，或浮編以利流用他處。爰凍結2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林昶佐　　吳焜裕　　蔡適應　　莊瑞雄　　呂孫綾

(二十三)長居中國就養榮民平均年齡歷年來均高於全體就養榮民，106年度兩者差距增至9.5歲，長居中國就養榮民之年齡90歲以上者至106年度8月底計有404人，逾總體之半數，達百歲者更達24人，長居中國榮民之年齡遠高於臺灣，甚是奇怪。關於長居中國榮民就養金之發放，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係採每年度1月與7月指紋寄回驗證，並派人赴中國實地訪查，訪查率106年度上半年只占總體16.41%，無法完全查驗是否有中國人士冒領就養資源。各年度實地訪視亦發現已死亡者之比率遠高於指紋驗證模糊比率，反映現行指紋驗證機制存在侷限性。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宜檢討現行制度，修正驗證作業方式，以杜絕外國人冒領之風險。爰針對第8目「榮民安養及養護」項下「就養榮民給與等經費」中「獎補助費」預算編列77億0,370萬8千元中，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林昶佐　　吳焜裕　　呂孫綾　　馬文君　　呂玉玲　　莊瑞雄　　許毓仁　　蔡適應

(二十四)查103與106年衛生福利部針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之評鑑資料顯示，獲得優等之榮譽國民之家數量由7家下滑至4家，遭評乙等之榮譽國民之家數量由1家暴增為4家。另根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內部評鑑優點、改進建議彙整表觀之，許多榮譽國民之家在疏散避難逃生系統設置、衛浴設施安全設備、消防與建管等機關查核資料有所缺失；復又入住榮譽國民之家者多為長者，行動多所不便，若發生緊急事件，可能造成難以挽回之悲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不應等閒視之。爰針對第9目「一般建築及設備」第1節「營建工程」項下「安養機構房舍及生活設施整建工程」預算編列4,225萬元中，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蔡適應　　羅致政　　吳焜裕　　王定宇　　劉世芳　　呂孫綾　　林昶佐　　馬文君　　許毓仁

(二十五)鑑於「臺南及雲林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計畫」係為因應我國人口老化，長期照顧需求增加，身障服務機構資源不足，建構優質長期照顧環境，並與民共享，發揮機構服務最大效能，以期整合中部地區「中、彰、投、雲」及「嘉義、臺南」安、養護資源，成為中、南部「安、養護專區」，營造符合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居住之空間與環境。經查截至106年9月之執行進度，雲林榮譽國民之家業經申報竣工，取得綠建築標章及使用執照。然臺南榮譽國民之家僅完成整體遷建計畫修正，委託代建代拆，專案管理招標先期規劃，建置期程有落後狀況。為避免編列預算無法如期執行，應宜檢討改進。爰針對第9目「一般建築及設備」第1節「營建工程」項下「臺南及雲林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計畫」預算編列1億9,412萬元中，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劉世芳　　吳焜裕　　王定宇　　蔡適應　　羅致政　　呂孫綾　　許毓仁　　馬文君　　林昶佐

(二十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9目「一般建築及設備」第2節「交通及運輸設備」預算編列442萬元。查本項工作計畫中，有關「安養機構車輛汰購」106年度編列791萬5千元，汰換臺南榮譽國民之家公務轎車1輛、汰換白河榮譽國民之家小客貨兩用車1輛、汰換中彰榮譽國民之家中型復康巴士1輛、汰換新竹及岡山榮譽國民之家救護車2輛、增購板橋及臺南榮譽國民之家救護車2輛。而107年度再編列214萬5千元用以汰換高雄榮譽國民之家小貨車1輛、白河榮譽國民之家小客貨兩用車1輛、新竹榮譽國民之家救護車1輛。其中「白河榮譽國民之家小客貨兩用車1輛、新竹榮譽國民之家救護車1輛」連2年重複編列，原因為何應予說明。又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公務車輛明細表，未明確標示使用之安養機構，致無法明確知悉汰舊之車輛是否卻為該榮譽國民之家之財產，且同型車輛中使用年份更久者為數不少，汰舊之標準為何，亦應說明。爰針對第9目「一般建築及設備」第2節「交通及運輸設備」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江啟臣　　呂玉玲　　馬文君　　許毓仁　　林昶佐　　吳焜裕　　蔡適應　　呂孫綾

(二十七)退除役官兵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2條規定已轉（再）任公職者，106年度截至8月底有946人，補貼金額1億0,116萬6千元。公教人員皆已制定相關法令，明定退休人員如有再任公職等，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休俸之權利，應辦理停止優惠存款。然退除役官兵已轉（再）任公職者，由於現行法令並未明文規範其應辦理停止優惠存款，與公平原則尚有未符。又退伍除役官兵如有符合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3及34條之情況而停止或喪失領受退休俸者，依現行規定仍可續領優惠存款，主管機關應就上述兩種情況儘速修正現行規定。爰針對第11目「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項下「退休及贍養官兵眷屬各項補助」中「獎補助費」預算編列208億3,381萬8千元中，凍結7,0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林昶佐　　吳焜裕　　呂孫綾　　蔡適應

(二十八)國軍單身退員宿舍係屬國防部之管理權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7年度單位預算編列1,117萬7千元，作為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服務與管理費用。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服務機構加強輔導及服務照顧國防部國軍退員宿舍退員作業規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負有指定業務承辦人員查詢退舍狀況、退員勸住榮譽國民之家及輔導其外籍配偶職業訓練、就業等之責。目前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有相當多未符合相關規定及資格之遺眷及來臺依親人士繼續居住宿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依前開作業規定，業務承辦人員應查詢及記錄目前退舍使用情形，亦應向遺眷說明宿舍入住規定，針對年紀較年長者，視其需求協助申請急難救助。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亦於106年2月實施榮譽國民之家辦理自費入住業務試行計畫，提供65歲以上榮眷、遺眷及民眾自費入住榮譽國民之家。惟國軍單身退員宿舍之遺眷及來臺依親人士未符合規定繼續居住宿舍之情形卻未見改善，顯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處理態度過於消極。爰針對第11目「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項下「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服務與管理」中「業務費」預算編列1,076萬4千元中，凍結10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劉世芳　　吳焜裕　　王定宇　　蔡適應　　羅致政　　呂孫綾　　許毓仁

(二十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11目「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項下「國軍在台期間作戰被俘歸來人員慰問」中「獎補助費」之「獎勵及慰問」預算編列50萬元，惟查106年度國防部尚無相關人員核定案件，爰凍結5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致政　　莊瑞雄　　劉世芳　　王定宇　　蔡適應　　吳焜裕　　呂孫綾　　馬文君　　許毓仁

(三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退除作業所需文具用品項下，編列書籍及錄音筆預算作用為何，未見預算說明，爰針對第12目「退除役官兵退休業務」項下「退除業務作業」中「業務費」之「物品」預算編列54萬2千元中，凍結20萬元，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蔡適應　　吳焜裕　　呂孫綾

(三十一)鑑於軍人年金改革方案未來通過後，退伍軍人員原有終身俸及18%優惠利息等措施，將逐年調降俸額或取消優惠，導致退伍後所得減低，生活無法獲得足夠保障，亦影響社會青年從軍意願，造成國軍人才招募不易。爰此，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積極規劃退伍軍人穩定就業具體配套方案，例如參考韓國報勳部補助退伍軍人再就業之作法，提供退伍軍人就業津貼，以保障期退伍後生活，並藉此提升募兵制招募誘因及留營成效。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三十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鼓勵退除役官兵投身企業，並研議相關措施以協助退除役官兵藉此習得一技之長。然預算項目未見詳細規劃，多為業務費，其中員工訓練講座鐘點費1萬6千元，如何安排運用，是一次講座？還是多次講座？是邀請何種等級師資？是否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內部人員擔任鐘點師資？亦未見詳細說明。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預算編列說明方式，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符預算編列原則。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三十三)鑑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退除役國軍官兵輔導就業業務，除統計輔導就業人數及達成就業數據外，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該追蹤受輔導之榮民，其工作持續之狀況，並依據輔導就業時間中，分別以(1)1年內再度失業。(2)持續工作1年以上，未滿2年。(3)持續工作2年以上，未滿3年。(4)持續工作3年以上。分別統計，並將統計結果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三十四)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社區志願服務組長係屬志工性質任用，為各榮民服務處第一線服務人員，協助推動照顧年長、弱勢之退除役官兵服務事項，其中包含了就學、就業、就醫、就養、服務照顧等作業，其工作至為繁重。惟相對所支用補助渠等費用，因受「志願服務」之名，渠等所領取之交通誤餐補助費不得超過國內基本工資，與其服務退除役官兵之辛勞不成正比。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針對社區志願服務組長服務時數、補助金額及應有之福利、提高保障措施、或另增加社區志願服務組長員額以舒緩工作負荷等，進行研討，俾激勵渠等服務意願，提升服務照顧水準。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三十五)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針對經濟弱勢榮民所提供之協助主要採發放補助費方式，107年度於「退除役官兵服務救助與照顧─榮民榮眷遺眷急難救助及慰問」項下，針對經濟弱勢榮民之照顧編列急難救助金5,309萬1千元（17,697人次*3千元）及三節慰問金6,264萬9千元（6,961人*3節*3千元/每節），合計1億1,574萬元。而近年社會救助措施已由傳統單純提供生活補助費，加入更多積極性、多元性之措施，諸如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累積、社區產業、社會參與等更多積極性、多元性之作法。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除既有之急難救助金發放及轉介地方社福機構外，另可參考前揭作法及精神，通盤檢討現有輔導資源之配置情形，提升經濟弱勢榮民之就業競爭力，使相關輔導資源獲得更有效率之運用。

提案人：羅致政　　莊瑞雄　　劉世芳　　王定宇

(三十六)由於特殊之歷史背景，有許多榮眷為新住民之身分，其陪伴年事已高之榮民，並擔負生活照護，貢獻甚大。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每年亦編列生活輔導相關費用，以使其能適應臺灣之生活環境。然查107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編列之預算，較106年度有所減少，雖政府預算拮据，然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仍應於其範圍內盡可能增進新住民榮眷之生活輔導相關課程、活動之辦理，以促進其權益。

提案人：呂孫綾　　羅致政　　劉世芳　　蔡適應

(三十七)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計畫累計虧損仍逾150億元，潛藏債務規模頗鉅，惟未於預算書中充分揭露。依預算法第9條規定：「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者，應於預算書中列表說明；其對國庫有重大影響者，並應向立法院報告。」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107年度預算書僅以補助安置基金代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舉借款利息3,749萬4千元及補助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虧損填補經費4億1,764萬3千元等簡略說明，有關舉借本金，積欠利息及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待填補之累計虧損金額等資訊均未揭露，除與前揭預算法規定有間外，亦不利本院審議。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詳述處理編列方式，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符預算編列原則。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三十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列預算補助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代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舉借利息3,749萬4千元、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虧損填補經費1億1,919萬6千元，及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擔經濟部工業區土地市價化政策虧損32億8,900萬元，自107年度起編列2億9,844萬7千元，合計4億5,513萬7千元。依行政院104年1月19日核定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第2次修正計畫，清理工作即將屆期，尚有諸多業務亟待清理，後續作為及期程，尚未陳報行政院核復，107年度卻已先行編列公務預算填補。為加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理作業之督導管制，爰建請提送辦理情形書面報告送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三十九)查107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獎補助費」項下「對特種基金之補助」中針對各級榮民總醫院醫療基金之挹注高達29億4,506萬7千元，內容含括執行、社區醫療服務、醫事人力培訓與專業教育訓練、高齡醫學照護與推廣以及臨床教學與研究經費等，而預算說明中卻不見預計成效與目標，且缺乏業務之全貌，不利立法院監督，同時編列基準亦不易掌握。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針對醫療基金之挹注金額與項目進行檢討，並就此疑義提出改進措施，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羅致政　　莊瑞雄　　劉世芳　　王定宇

(四十)為因應近年來榮譽國民之家安養床占床數比率呈逐年下滑、養護床呈攀升趨勢，又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即將邁入高齡社會，加以榮譽國民之家配合推動資源共享計畫，更加凸顯榮譽國民之家護理人力之重要性。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督促榮譽國民之家積極改善，除改善護理人員之勞動條件外，另針對符合條件之榮眷亦提供就學獎補助，允宜研議對曾獲公費補助且具備護理專業者提供誘因機制，鼓勵渠等回流赴榮譽國民之家任職（已退休者可選擇擔任護理志工），減輕既有護理人力之工作負擔，提升護理工作品質。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四十一)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歲出部分第26款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決議第二十七項：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積極提升榮民醫療體系整合後之成效，並於每年8月定期將榮民醫院之收支報告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參酌。惟每年8月份函送之收支報告僅列出半年度收支情形，難窺整體榮民醫療體系營運全貌，爰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自107年度起，將榮民醫院之收支報告併入榮民醫療作業基金決算書，以供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參酌。

提案人：羅致政　　莊瑞雄　　劉世芳　　王定宇

(四十二)因應行政院102年11月26日核定之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自104年度起逐年編列預算，補助各榮民總醫院分院榮民養護公務預算病床轉型為護理之家。截至106年8月底相關公務預算累計執行數已達1.96億元，預定107年度完成2,275床轉型為護理之家。惟查，截至106年10月初，僅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完成52床轉型且對外營運，其餘2,223床仍處於主管機關審查階段或施工階段，達成率未及3%（2.29%）。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適當措施，並向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改以合適方式編列預算。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四十三)近年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轄下各榮民總醫院、分院屢有完成醫療行為後霸佔床位、病房拒不出院之情事。榮民總醫院均未即時提出有效迅速之解決辦法，放任霸佔病房問題持續，若無媒體揭露，院方恐將繼續消極放任，讓國家資源形同個人資產，不僅積欠巨額費用無法獲得繳清，更嚴重影響後續有實際病床需求的病人無法得到適當醫療照顧。再者，此舉若衍生他人仿傚，恐導致我國醫療資源負面衝擊。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106年12月31日前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各委員提供目前所屬榮民總醫院、榮譽國民之家等機構遭霸佔國家資源之清單、情事敘述與各項個案處理辦法，並於立法院第九屆第五會期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業務報告以前，全數處理完畢。

提案人：蔡適應　　羅致政　　吳焜裕　　王定宇　　劉世芳　　呂孫綾　　林昶佐

(四十四)鑑於近年來多數榮民總醫院分院所設置之榮民養護公務病床平均占床率均未達8成，空間運用效率尚待提升。又截至106年10月初，實際已轉型護理之家並對外營運之病床數占所訂目標比率未及3%，恐不利於107年轉型目標之達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允宜持續輔導各榮民總醫院分院，並加強與有關主管機關溝通，儘速完成相關作業程序，俾確保轉型計畫如期如質完成。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四十五)為表彰退除役官兵為國犧牲奉獻精神，彰顯尊崇感受與政府之照顧與重視，並增進社會對退除役官兵之認同與尊重，以鼓勵國人志願服役、擴大募兵成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允宜參考國外作法，並參照各級學校學生證結合悠遊卡、一卡通等電子票證方式，檢討現行榮民證與第二類官兵權益卡，提供符合現代科技與便利使用之服務，編列預算，迅速換發，俾達施政有感及落實照顧退除役官兵。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江啟臣　　蔡適應　　吳焜裕　　呂孫綾

(四十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7年度於「榮民安養及養護─基本行政工作維持」項下預算編列「各安養機構勞務外包經費」8億8,194萬8千元，其中委外護理人力經費1億282萬8千元（209人*41,000元/月*12個月）。有關當前各榮譽國民之家護理人力配置情形，截至106年8月底，尚有逾半數榮譽國民之家配置之護理人力有不足現象。主要係多數榮譽國民之家地處偏僻，交通不甚便利，加以平均薪資較一般老人福利機構低，較難募足護理人力。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適當編列方式，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改以合適方式編列預算。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四十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總醫院與榮譽國民之家，為我國長照政策重要之資源；由於榮民漸漸凋零，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亦有規劃，在滿足照顧退除役官兵之前提下，適量釋出床位資源予一般民眾可自費利用，因此未來照護人員之需求孔急。然在此一轉型階段，為避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機構照服員因薪資較低而面臨招不到、留不住的問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立即檢視其照服員聘用之政策，並研擬相關因應措施，以維持並提升所屬機構照護之品質。

提案人：呂孫綾　　羅致政　　劉世芳　　蔡適應

(四十八)近年來榮譽國民之家安養床占床數比率呈逐年下滑趨勢，養護床則呈攀升情形，又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即將邁入高齡社會，加以榮譽國民之家配合推動資源共享計畫，更加凸顯榮譽國民之家護理人力之重要性。榮譽國民之家之設置法源不同於一般老人安養機構，其所需護理等專業人力配置，目前卻仍參照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截至106年8月底，尚有逾半數榮譽國民之家之護理人力有不足現象，主要係與既有榮譽國民之家地處偏僻及勞動條件不如其他社會福利機構有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督促榮譽國民之家積極改善，除改善護理人員之勞動條件外，另針對符合條件之榮眷亦提供就學獎補助，允宜研議對曾獲公費補助且具備護理專業者提供誘因機制，鼓勵渠等回流赴榮譽國民之家任職，減輕既有護理人力之工作負擔，提升護理工作品質。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四十九)「落實服務量能，提升訪視關懷作為，建立完善安全網絡」之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各榮服處年度各級服務人員解決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問題比率」，其衡量標準係「（本年度訪查解決問題件數/本年度訪查發掘問題總件數）*100%」，年度目標值則設定為94.5%。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3、104及105年度亦有內容大同小異之衡量指標，同期間各年度衡量指標實際值分別為96.76%、96.37%及95.69%，3年度平均值為96.27%，107年度目標值卻訂為94.5%，低於前揭平均值。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適當措施，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允宜參考先前執行績效，妥適調整目標值，俾符合績效管理精神。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五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為我國長照政策重要之資源。由於榮民漸漸凋零，許多榮譽國民之家之設備也漸漸老舊、空置。以新北市三峽區臺北榮譽國民之家為例，過去最多曾有1,600名榮民入住，而迄今僅剩700多名長者居住於此，其廣大面積園區未能妥善利用，甚為可惜。因此，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就是否能同相關部會合作，共同建立新式長照園區，以使園區土地利用發揮最大之效益，進行相關研擬，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提案人：呂孫綾　　羅致政　　劉世芳　　蔡適應

(五十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為我國長照政策重要之資源。由於榮民漸漸凋零，許多榮譽國民之家之設備也漸漸老舊、空置。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每年亦編列相關費用以進行老舊建築之耐震補強與整建；然若能檢討相關預算運用，改整建以重建，增加更新式設備與床位數，使一般民眾亦能享受此一資源，將使預算使用更具效益。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進行相關研擬，並就優勢劣勢進行盤點，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提案人：呂孫綾　　劉世芳　　蔡適應　　羅致政

(五十二)依據就養榮民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給付發給辦法第10條及該條文授權訂定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指紋驗證作業要點，各榮譽國民之家於每年1月份及7月份各實施手指紋驗證1次，倘有未寄回驗證紙或寄回指紋模不清、無法辨識之情形時，即暫停核發就養給付，並於每上、下半年派訪時列入訪視對象，以查證榮民是否仍健在。各年度實地訪視發現已死亡者之比率（介於2.08%與9.21%之間），遠高於指紋驗證模糊比率（多數均不及1%），反映現行指紋驗證機制存在侷限性，一旦有人謀不臧，恐難以杜絕就養資源遭不當侵占之情事。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適當方式，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符預算編列原則。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五十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預算編列因公派員赴大陸計劃，計有赴大陸地區查驗高額遺產繼承案件，及訪查長居大陸就養榮民和辦理指紋驗證2項，然其中單日生活費預算頗有差距，其編列的依據是什麼？為何同樣是赴大陸出差，生活費預算編列卻有差異。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適當編列方式說明，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符預算編列原則。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五十四)近年給付長居中國大陸就養榮民之就養金隨人數減少而逐年下滑，惟其規模仍逾億元。鑑於長居中國大陸就養榮民平均年齡呈增長趨勢，且較全體就養榮民平均年齡高出9.5歲，當前指紋驗證作業尚且須搭配實地訪視，始能剔除部分無資格就養者。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配合科技發展，審慎評估採取準確度更高之查核機制之可行性，除強化相關作業人員之專業能力外，亦可輔以長居中國大陸就養榮民之影像作為佐證，以利就養資源獲得妥適運用。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五十五)近年安置於榮譽國民之家之榮民人數逐年遞減，平均使用率呈下滑趨勢，雖又推動資源共享計畫，惟整體釋出資源之利用率未及3成，允宜積極了解安置對象之需求，改善榮譽國民之家安養設施，並廣為宣導，俾利提升榮譽國民之家安養資源之運用效益。另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該會雖已採取因應作為，惟在設施建置上多涉及中程計畫，允應嚴格掌握工程進度，始能發揮預期成效。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適當編列方式，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符預算編列原則。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五十六)鑑於退除役軍、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33條及第34條規定，已停止或喪失領受退休俸權利仍繼續支領優存差額利息補貼者，經立法院預算中心統計，105年共計3,207人，補貼金額共2,833萬6千元；106年截至8月底共計2,131人，補貼金額共1,877萬4千元。然查服役條例第33條係規定軍官、士官領受退除給與期間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判處徒刑執行中或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而停止領受退除給與之情形；第34條係規定軍官、士官領受退除給與期間，喪失國籍、違反國籍法、犯內亂、外患罪或因現役期間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判處死刑、無期徒刑，而喪失領受退除給與之情形。衡諸現行公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以及新制定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皆有明定退休之公務人員或教職員，如有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休俸權利情事者，應停止優惠存款。然目前退除役之軍官、士官則未有法規明文規範，導致違反服役條例第33條及第34條情事者，仍得繼續享有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補貼，既不合理，亦對奉公守法之退除役軍人顯失公平，更是社會大眾所無法接受。爰建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同國防部就此情事於2個月內提出法律修正，使退除役之軍士官與公、教一致。

提案人：劉世芳　　吳焜裕　　王定宇　　蔡適應　　羅致政　　呂孫綾

(五十七)鑑於退除役軍官、士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2條轉（再）任公職，仍繼續支領優存差額利息補貼者，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統計，105年共計825人，補貼金額共1億4,263萬7千元；106年截至8月底共計946人，補貼金額共計1億118萬6千元。然公務人員退休法第32條第6項、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38條第2項、新制定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0條第3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70條第3項等規定，均明定退休公務人員或教職人員於再任公職時，應辦理停止優惠存款。然退除役之軍官、士官轉（再）任公職者，由於現行並無明文規範其應停止辦理優惠存款，故其仍得繼續支領優存差額利息補貼，除有失公平外，亦徒增國家財政負擔。爰建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同國防部就此情事，儘速提出法律修正，使退除役之軍士官與公、教一致。

提案人：劉世芳　　吳焜裕　　王定宇　　蔡適應　　羅致政　　呂孫綾

(五十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宣布106年8月1日起，退休公教人員月退金額2萬5千元以上者，不得申領子女教育補助費，而退伍軍人不問所得高低或福利，一律發給子女教育補助，有失公允，且救助性質不明，以目前國家財政困難，可能擠壓到其他福利支出，同時造成社會觀感不佳。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研議退伍軍人子女教育補助費發放之準則，以維社會公平正義及符合國家資源分配正當性。

提案人：羅致政　　莊瑞雄　　劉世芳　　王定宇

(五十九)鑑於國防人力目前嚴重缺額，軍人工作性質特殊、工作尚負有服役年限之限制，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做好安置退除役官兵之責任。行政院規定自106年8月1日開始，退休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軍人限制上校以上不得領取。理由為「中校以下軍人退伍時往往只有40幾歲，小孩可能還在讀高中、大學，比較需要照顧；上校以上軍官退伍年齡較晚，就沒有這樣的狀況，因此決定維持原案。」經查上校退休年齡與中校差異不大，行政院之理由顯不合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於106年10月17日行政院施政總質詢也贊同此種說法。為保證退役軍官之應有福利，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盡一切可能，向行政院爭取恢復上校官階退伍之子女教育補助費。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六十)退除役官兵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2條規定已轉（再）任公職，105年度仍續支領優存差額利息補貼者計825人，補貼金額1億4,263萬7千元；106年度截至8月底則有946人，補貼金額1億118萬6千元。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3條及第34條規定已停止或喪失領受退休俸權利者，105年度仍辦理優存補貼者，計3,207人，補貼金額2,833萬6千元；106年度截至8月底則有2,131人，補貼金額1,877萬4千元。按公務人員及教職員皆已制（訂）定相關法令明定退休人員如有再任公職等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休俸權利情事者，應辦理停止優惠存款。然退除役官兵已轉（再）任公職者，由於現行法令並未明文規範其應辦理停止優惠存款，與公平原則不符。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同國防部研議修正法規，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符預算編列原則。

提案人：許毓仁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六十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6年度關於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服務與管理總經費共1,235萬9千元，107年度編列1,117萬7千元，經費縮減近10%。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服務屬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業務，惟基於管理方便，多年來委託國防部實際執行，目前全臺灣共計40處國軍單身退員宿舍、分布於陸軍、海軍、空軍等國防部所屬單位。然進一步了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每年編列之費用與實際需求均嚴重不足，作業費支用項目限制過多，基本之水電費更是毫無編列，所有款項之撥款也未依照固定時程，時有拖延撥款情事發生。國防部站在實際面對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的角度上，不得不先依照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作業規定第四大項「營舍管理（制）與維護」中第四點「退舍電費基本用度由各單位年度預算付費……」，並挪用國防部相關預算墊付。基於服務退員並非國防部業務，而屬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此舉形同編列一筆嚴重不足之預算，便把業務全數推託出手。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拖延，於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業務報告前，完成與國防部交接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服務業務之時程與計畫並列載於業務報告中。再者，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107年12月31日前，完成自國防部交接回所有有關業務。另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目前有1,143位老兵入住，但卻有1,175位「眷屬」，比退員還多，與規定是否相符？是否係歷史遺留原因？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研議在兼顧人道與符合規定的前提下提出合理方案，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蔡適應　　許毓仁　　羅致政　　吳焜裕　　王定宇　　劉世芳　　呂孫綾　　林昶佐　　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六十二)鑑於行政院辦理年金改革意見調查表及民意調查結果與民間退伍軍人團體及協會結果相差甚大，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將官方辦理之意見調查表及民意調查結果之詳細資料公布於眾，以昭公信。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六十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年金改革說明會，應將退除役官兵意見反應至行政院。惟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所釋出之年金改革版本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意見大相逕庭，顯見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未採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年金改革意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送出之意見，對比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採用狀況，製成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案人：呂玉玲　　江啟臣　　馬文君　　許毓仁

(六十四)鑑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轉投資公司股權變化及董事長、總經理安置相關問題，欣彰、欣南、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持股比例約佔整體股份1/4，但董事長、總經理卻皆由朱家人把持，形成家族企業的怪異現象。這3家天然氣公司榮民安置率過低，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存在的目的背離，且皆由朱家把持；從外觀上看來，民眾直觀上會認為這是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支持之家族企業，希望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改善。另外，大台南區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從40%下降至28.8%，且榮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也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有，持股超過5%的股東沒有高育仁，高育仁卻能擔任董事長。一樣，欣高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也無持股超過5%的股東，董事長、總經理卻由陳家把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轉投資公司持股比例都有20%，安置率卻很低，董事長、總經理皆為家族把持，且大台南區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稅後盈餘從103年開始逐年銳減，105年甚至銳減42.27%，可見公司經營不佳。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能在3個月內提出改善方案，加強公司治理，並透過國會加以監督，讓資訊更公開透明。

提案人：林昶佐　　蔡適應　　吳焜裕　　徐永明

(六十五)鑑於軍職退伍考試合格轉任公職人員，其職等及俸級悉依「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條例」及「公務人員俸給法」等規定，於轉任比（提）敘後，因所轉任職缺職等之不同，形成比（提）敘俸級之懸殊差異，且無法與軍職期間之俸級相銜接，致薪資待遇無法合理反映軍職年資。國家政策及推動募兵之際，國軍退伍就業輔導需求及退伍軍人能有適當的轉任待遇與尊嚴，並繼續發揮專才為國效力，實有效增加募兵誘因、留營實效、考轉任意願，應有檢討現行制度及作法之必需。爰要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同銓敘部、國防部共同檢討修正「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條例」，將軍職全年資納入提年資及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將公職退職服務年資併入軍職年資計算軍職或公職退休俸（金）。

提案人：馬文君　　呂玉玲　　許毓仁　　江啟臣

二、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審查完竣，審查結果送財政委員會彙整後提報院會，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馬召集委員文君出席說明。

三、有關委員提案內容文字及金額在不影響提案原意下，授權議事人員修正、處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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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案。

主席：現在請外交部劉次長就「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案提出報告。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本人今天非常榮幸能代表外交部向貴委員會報告「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以下簡稱臺巴協定）」。首先，對各位委員長期以來給予外交部的指導與支持，表達誠摯的敬意與感謝。以下謹就本協定背景及重點提出報告，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正。

壹、我與巴拉圭共和國關係

巴拉圭共和國為我國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國，兩國建交於1957年，今（106）年適逢建交60週年，邦誼篤睦，雙邊合作計畫推動順利。今年7月卡提斯總統特別率團來臺親賀兩國建交60週年，並為促進兩國經貿交流及人民往來，爰於7月12日在兩國總統見證下，由雙方經濟部長及外交部長在我總統府分別簽署「中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經濟合作協定」及「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卡提斯總統於事前另已簽署我國民得免簽證入境巴拉圭之行政命令，秉持互惠精神，我國亦給予相同待遇，足見兩國邦誼深厚及卡提斯總統之堅定友我態度。

貳、臺巴協定背景

為簡政便民、提升我國人經商便利度及增進與國際接軌，本部近年來積極規劃簡化民眾申辦跨國文件驗證之流程，並擬透過與外國政府簽訂雙邊協議方式，免除民眾跨境文件重複驗證之冗長程序，相互承認對方權責機關驗證之效力。爰自上（105）年6月1日起，參照「海牙簽註公約」規範之簽註書格式，採用新版「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辦理文件證明業務，並建置線上驗發紀錄查詢系統；另於本部「106年度施政計畫」及「中程施政計畫（106至109年度）」將「提升文件證明服務品質」設定為本部關鍵績效指標之一，並將「與我邦交國簽署雙邊協議簡化跨國文書驗證流程之國家總數」列為施政計畫衡量標準。

嗣經通函我駐外館處評估回報各駐在國與我洽簽「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之可行性後，擇定40個推案目標國，並於本年5月指示相關駐外館處積極進洽駐在國政府與我簽署是項雙邊協議。

為配合本案之推動，以規範後續與他國簽署「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之法源依據，本部嗣於本年1月17日報請行政院將「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核轉大院審議，其中增列第十五條之一「與我國簽署免除重複驗證國際書面協定者，於該國境內作成之文件，經其政府指定之權責機關驗證後，與經我國駐外館處文書驗證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具體落實與我簽署「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國家之權責機關所簽註或驗證之文書其法律效力與我駐外館處文件證明相同，該案業於本年11月7日經大院三讀通過，11月22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臺巴協定則經我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與巴國政府數次溝通協調，於本年7月2日將達成協議之協定草案轉呈行政院核定。嗣於巴拉圭共和國總統卡提斯本年7月11日至13日率團來臺進行國是訪問期間，於7月12日在兩國總統見證下由雙方外交部長在我總統府簽署本協定。本部於本年7月19日將臺巴協定報請行政院核轉大院審議，行政院並於8月2日函請大院審議。

參、協定內容

臺巴協定共計9條，係雙方鑒於跨境文件與人員交流日益頻繁，為簡化兩國跨境文書驗證流程，爰同意基於國家間平等、互惠及合作之原則，簽署協定以有效提升雙方人民交流便利性與降低商業往來成本，促進彼此未來更多元交流合作機會。其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本協定公文書之定義及適用與不適用之範圍（第1條）。

二、雙方文件證明書之格式規範與要求（第3條）。

三、權責機關之功能與疑慮文件之查證管道（第5條）。

四、雙方對協定之解釋或施行存有疑義時之解決辦法（第8條）。

五、協定之生效、修改、中止及終止（第9條）。

肆、展望未來

臺巴協定將於臺巴雙方各自完成內部國會審議程序（我國刻正由大院審議中，巴國亦待該國國會審議），並經正式外交書面通知後之30日起生效。未來兩國文件之跨境使用，僅須經文件作成地本國權責機關（我國係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暨雲嘉南辦事處；巴國係外交部領務司）驗證即可，免除以往須再經對方國駐外使領館複驗之程序。未來臺巴將得以大幅簡化雙邊跨境文件驗證程序，有助提升兩國跨境經商及企業與民間往來之便利性，誠懇期盼各位委員能給予支持，俾能順利審議通過。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因為今天下午有另外的考察行程，所以今天的詢答本會委員每位委員詢答時間為6分鐘，得延長2分鐘，非本委員會委員詢答時間為4分鐘，得延長2分鐘；上午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請莊委員瑞雄發言。

莊委員瑞雄：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次長，今天我們是審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這個法案應該可以深化兩國之間的關係，我想本委員會大多數的委員應該都會給予支持。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謝謝。

莊委員瑞雄：不過本席仍有幾個問題想要就教次長，因為國家現在面臨到一個困境，最近常常傳出一些很丟臉的事情，例如：我們的詐騙集團到世界各國去攻城掠地，但我們看了之後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因為現在這些詐騙集團厲害得很，常常為了避免東窗事發後遭遣送到中國，因為他們只要被中國政府起訴、判決，刑期絕對比我國重上很多。這些壞蛋雖然是我們的國人同胞，但他們從事這種詐騙行為，還遠赴加勒比海及我國在中美洲的邦交國─多明尼加架設詐騙的機房，而且他們去中美洲架設詐騙機房並不是要詐騙當地國家，而是在詐騙中國，怪不得中國會很生氣，這樣的反應其實很合理。問題是詐騙的金額確實太大了，例如根據媒體的報導，有人到多明尼加不到4年就海撈上億元的金額，這些人為什麼要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去詐騙？請問次長知道原因嗎？

劉次長德立：關於這些人為什麼跑到這麼遠的地方，我想原因大概是第一，現在是免簽，他們可以順利進入這些國家，入境之後……

莊委員瑞雄：到歐洲去也是一樣啊，不過我們現在先不談歐洲的部分，我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會跑到中南美的國家？
劉次長德立：他們跑到我國在中南美的邦交國，主要原因應該是心存僥倖，除了我剛才提到的免簽理由外，而且那邊還有我國的大使館，大概是這樣。

莊委員瑞雄：不是因為我們設有大使館，而是萬一被逮到以後，會怎麼樣？

劉次長德立：就是因為我們設有大使館，可以做一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莊委員瑞雄：因為我們設有大使館，所以這些人被捉到以後，大使館會給予協助，然後遣送回國。

劉次長德立：對，基本上大使館有一定的功能。

莊委員瑞雄：所以有心人士會刻意去利用我國與邦交國之間有邦交關係，來從事這些非法的行為，請問我國與這些邦交國家有沒有簽訂引渡協定？

劉次長德立：有一些邦交國有引渡協定。

莊委員瑞雄：所以一引渡就可以回到國內？

劉次長德立：對，過去我在巴拉圭、巴拿馬擔任大使時，我與當地的警方、警政署、移民署經常會有互動，希望……
莊委員瑞雄：我的意思是，我們的國人在國外犯法確實應該引渡回國，接受司法權的審判，這些作法都對，問題是這些人常常會利用這種方式來犯罪，這樣是很恐怖的，請問我們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防堵？這是第一個問題，請你們去思考一下。第二，有許多台籍的詐欺犯在歐洲落網，包括：英國、希臘、西班牙、土耳其、匈牙利、拉脫維亞，尤其是西班牙，一共有200多人，原因就出在申根免簽證！

劉次長德立：對，就是免簽。

莊委員瑞雄：難道你們不會覺得很「漏氣」嗎？這樣會不會有一天影響到其他國家對我國的……

劉次長德立：如果情況越來越惡化的話，將會破壞國人的形象，既有的良好形象將會被破壞掉，這是一定的。

莊委員瑞雄：如果國人利用免簽跑到其他國家，哪怕是無邦交的國家，搞不好有一天人家會認為我們是專門在詐騙的。

劉次長德立：對，所以以後在入境、簽證上可能都會有影響。

莊委員瑞雄：這個問題不應該是未雨綢繆，因為它已經發生了，請問要如何解決？

劉次長德立：這個問題我請條法司代為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條法司丁司長說明。

丁司長樂群：主席、各位委員。去年4月發生肯亞案後，外交部有建立一個跨部會的小平台，之後也在行政院的指導下，由法務部、陸委會擔任雙主席，各相關機關也有參與這個平台。從該平台開始舉行會議到現在，我們把所有處理原則送交平台會議通過以後，就依照該原則去處理。

莊委員瑞雄：有沒有效啦！重點是現在的方式是否有效？

丁司長樂群：基本上，我們是建立由我們這邊的刑事偵查機關，透過大數據的方式去查緝詐騙的主要機房是設在哪裡，然後我們再去建立雙邊管道、情資交換管道，像這一次多明尼加的案子，也是因為我們採用大數據的方式，知道機房設在哪裡，才順利找到人，由我們這邊的刑事偵查機關與當地政府一齊破獲案件，這樣的情況已經累積很多case，例如拉脫維亞也是把人送回來了。

莊委員瑞雄：這些作法當然都很好，但本席要強調的是，我們至少要讓這些行為地國家認為中華民國政府與他國交往是友善的國家，我們有一定的作為，哪怕是國人到他國去從事犯罪行為，我們還是有努力去做防制。

丁司長樂群：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已經將詐欺罪加重刑責了，組織犯罪條例也有配合做修正，所以相關刑度已經提高了，從3年提高到7年。另外，賴院長在其第一次行政院院會上就指示我們必須對國際發聲，所以外交部也將法務部的說帖發給全球的外館，讓他們跟相關機關做一些澄清。
莊委員瑞雄：該做的還是要做啦。

另外，現在舉世最矚目的國際情勢就是北韓的情勢，未來如果萬一發生戰爭，我國要不要接收難民？內政委員會現在在審查的難民法已經初審通過了，未來萬一戰爭爆發以後，難民確實有可能會跑過來，請問我們有什麼未雨綢繆的措施？

劉次長德立：這個問題我請亞太司代為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亞太司藍副司長說明。

藍副司長夏禮：主席、各位委員。媒體報導的部分是因為提到中國大陸在邊境做了一些準備動作，而中國是因為它與北韓的邊境……

莊委員瑞雄：即使中國大陸不做準備，萬一爆發的話，我們也要做好準備。

藍副司長夏禮：是，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那一則報導的主要目的是要報導那件事情，而我們也有做好相對應的準備，例如：自從北韓情勢緊張以後，駐館就一直在密切觀察情勢的變化，而且也有跟相關的僑社、僑民、學生建立聯繫管道，以及萬一出現緊急狀況時要如何應變，我們都隨時在更新相關計畫當中，所以這部分的工作我們確實有在做。

莊委員瑞雄：我並不是問你們僑民的部分，我現在是問難民耶，僑民和難民可說是天壤之別哦。

藍副司長夏禮：對，但我們是同樣的應變措施，關於難民的部分，就目前來講，還是要看到時候出現什麼樣的狀況，因為現在相關的國際磋商都還在進行當中。

莊委員瑞雄：北交大辦了一場研討會在討論朝鮮的危機問題，結果你們卻把很多人已經核發的簽證臨時取消，外界第一個聯想就是你們配合聯合國的決議在制裁北韓，這件事是不是屬實，你們的回應好像是說不是，但是關於難民的部分，我覺得你們必須特別小心。

劉次長德立：難民問題基本上是跨部會在做處理的，但是我們一定會未雨綢繆。

莊委員瑞雄：好，但未雨綢繆就是還沒有綢繆啦。

劉次長德立：謝謝委員。

主席：請林委員昶佐發言。

林委員昶佐：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次長，我國與巴拉圭簽訂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對於這個大方向我們當然是支持的。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

林委員昶佐：不過我認為國人對於這個協定簽署以後，未來我國與巴拉圭之間的來往到底會有什麼差別應該會有一點好奇，所以請次長透過國會直播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劉次長德立：這個協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簡化，未來在我國這邊完成簽署以後，在我們這邊辦完的文件，就可以直接拿到巴拉圭政府那邊去辦理，等於是簡化一道外館的程序。

林委員昶佐：我想最重要的應該是人民的來往，例如：結婚、商務貿易、各種交流都會便捷很多。

劉次長德立：一定會便捷很多。

林委員昶佐：這一點應該要很清楚的讓人民知道，尤其是外交部現在正在努力做的一些便捷措施。

劉次長德立：是。

林委員昶佐：這對未來國人的經商，或是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應該會產生一些正面的幫助，我覺得這一點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劉次長德立：對。

林委員昶佐：所以我們當然支持政府簽署這項協定，因為我國在國際間確實遇到很多困難，但我們更需要關心的是，除了巴拉圭之外，一些與我國實際交往很深的國家，未來是不是能夠更便捷的來往，也是大家很關心的，我知道外交部目前的規劃目標是40個國家，請問目前進度如何？哪些國家比較樂觀？

劉次長德立：這個問題我請領務局陳局長代為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領務局陳局長說明。

陳局長華玉：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對於推動雙邊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的研議，其實已經推動一年了，目前一共選定3個群組、40個國家，第一個群組是我國的邦交國，這部分一共有15個國家。第二個群組是APEC國家。第三個群組是歐盟國家，這部分主要是因為商務往來及人民往來非常密切的關係。關於邦交國的部分，我們是先推動今天請大院審查的與巴拉圭完成簽署的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此外，目前已經有好幾個邦交國準備要簽了，包括：多明尼加、尼加拉瓜，然後聖克里斯多福，已經在審議條文內容中，我們駐外館處挑出來的其他國家，他們的文件交流及人民往來密切，且文件認證比較確實，而且有enregister，我們相關要證機關也可以直接上網去查證，我們從這方向……

林委員昶佐：目前進度如何？

陳局長華玉：目前進度就是邦交國……

林委員昶佐：我是問非邦交國的部分。

陳局長華玉：非邦交國對於我們提出免除公文書重複驗證可以提升雙邊交流，免除文件驗證反覆的程序，而且可以達到簡政便民，促進商務人員交流的功能，大部分的國家都給予正面的肯定，有些還牽涉到外交部或政策上的研議。

林委員昶佐：我們在可見的未來將會有多少國家可以簽訂類似的協定？

陳局長華玉：明年我們有三個國家大概已經確定了。

林委員昶佐：請問有包括非邦交國在內嗎？

陳局長華玉：目前還沒有，邦交國都還在談。

林委員昶佐：我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我們的邦交國和實際有商務與人民往來的國家，可能在國際上不是排名前幾名的國家，日本、美國、歐盟及東南亞一些國家和我們的往來可能又更密切，所以希望外交部能夠針對這些實際上對人民會更有感及和我們交流密切國家，可以再多做努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簽訂相關協定，如果和邦交國不幸斷交，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是否照後面解約的條文來處理嗎？例如基於他們國家政策等因素，日後又會回到本來不便捷的方式嗎？

劉次長德立：容我請周組長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領務局文件認證組周組長說明。

周組長道元：主席、各位委員。在本條約第九條，任何締約方得以公共安全、社會秩序或國內法規調整為由，暫時中止，也可以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本約；我想委員剛才的考量，在那時候，我們很不幸地或許就要啟動第九條的機制。

林委員昶佐：在這裡除了給外交部勉勵之外，同時也想讓外交部知道，像這樣的事情，對臺灣來說當然是很不公平。1961年之後其他國家只要加入海牙的協定，締結公約後，他們就不用像我們需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還要列四個群組，然後花上許多人力物力，一個一個國家去簽，還要看人家要不要簽；有一天不小心斷交了又沒了，必需重來一次。對一些現在和我們沒有邦交的國家，明明雙方資金來往關係都很好，但還要去求人家。

劉次長德立：是。

林委員昶佐：所以我要在此說出不公平的原因，像這樣的案例是很值得讓國人及國際上知道，為什麼臺灣一直在爭取國際空間，原因即在此。

我常常參加外交部相關的出訪或是與外賓之間的交流，我們說帖上面都很正面，正面表達我們人民參與國際的友善意願，並願意貢獻己力。

劉次長德立：沒錯。

林委員昶佐：但像這樣對我們不公平及各種打壓，因為國際的限制，我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說要免除雙重認證，其實只要簽一個海牙公約之後，一百多個國家就OK了。

我們現在第一次匡列的只有四十個國家，在這四十個國家中，明年只有三個會簽訂，花了這麼多人力物力，還不一定得到正面的結果。這種事情要多讓國人知道，要不然，我們往往和國人說我們要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在國際上有一個正常的國際地位，有些有心人士就會以為我們是在拼意識型態、撩撥兩岸之間爭議的烽火外交。

我們要怎麼樣讓人民知道，我們在一個不正常的國際地位之下，結果是造成對人民這麼大的不便，然後我們花再多的錢，比別人多好幾倍的錢，都還不能得到跟其他國家人民一樣的國際待遇，這些都必須要讓人民知道。

我們在外交的說帖上有時要說得很正面，但像這麼不便的事情，如何透過一個比較清楚的描述，讓國人及國際間知道，我們的確有在國際間拼外交，這是對人民有保障的事，不是只為了意識型態和外交上的詞藻而已。

所以，我在這裡除了前面所揭露一些具體對人民有利的措施，以及外交部同仁辛苦所做的努力以外，同時也請外交部將這些對我們這麼不公平的事情，讓國際間廣為了解，也就是說，當你們在為國人打拼的時候，也要讓國人知道。

劉次長德立：是。

主席：請王委員定宇發言。

王委員定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雙方減免程序當然在方便性上是好的，在外交的關係上其實也是提升的。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對。

王委員定宇：現有的邦交國也是可以減免的。

現在接續前面幾位委員所提的問題，當然臺灣如果能成為正常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在海牙公約裡面就可以省事很多。但這是很現實的，臺灣就是沒有那麼輕鬆，臺灣的外交就特別辛苦，我們就是要面對這樣的環境，需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簽訂，人家可以省事很多，我們就不行。

在這辛苦當過程中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我們雙方文書驗證免除的程序，會不會適用到所有邦交國？因為有的還有安全疑慮，因為都免除了以後，有的國家有偽造的習慣或是容易流入一些不當的事情，這部分外交部的計畫是什麼？第二個，對於非邦交國，有沒有辦法進行同樣的條約或條例的建立？

劉次長德立：容我請外交部領務局陳局長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領務局陳局長說明。

陳局長華玉：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邦交國目前20個國家，我們選定15個，這是經過評估的結果。

王委員定宇：所以，你們選定15個家，評估的項目包含國家文書驗證的嚴謹度。

陳局長華玉：是。

王委員定宇：第二個就是有沒有外國勢力在那邊造成偽造的事實，因為這常會變成跳板，你們評估這15個國家都沒有這方面的問題，是嗎？

陳局長華玉：是。

王委員定宇：那不好意思問一下，是哪5個國家沒有通過評估？可以說嗎？

陳局長華玉：對這部分，改天再跟委員報告。

王委員定宇：也許你基於禮貌不能說，不過我要提醒你們，要小心這部分，外交很重要，但是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外交也不能影響到內政，如果透過這樣的免除之後，會造成內部安全上的問題也是一大問題。請問，你們對非邦交國有沒有這樣的計畫？
陳局長華玉：有的。非邦交國我們選定了APEC的11個國家，以及選定歐盟的15個國家作為共同推動……

王委員定宇：APEC的11個國家，歐盟的15個國家，加起來26個國家，加上邦交國15個國家，這樣是41個國家。

陳局長華玉：抱歉，邦交國應該是14個國家。

王委員定宇：扣掉現在這個嗎？

陳局長華玉：扣掉巴拿馬，一共是40個國家。
王委員定宇：要想清楚，常常數字提供不對，過兩天就會被檢討。

劉次長德立：總共是40個國家。

王委員定宇：總共是40個國家，你們有沒有預計在1年內，這40個國家可以達成幾個？

陳局長華玉：我們預計明年至少可以達成3個邦交國。

王委員定宇：這部分有沒有中共阻撓的現象？

陳局長華玉：邦交國應該是沒有。

王委員定宇：那非邦交國呢？

陳局長華玉：對非邦交國的部分，我們駐外館處正在努力推動中，一開始領務單位都談得很好，但是要refer到政務單位，就比較有一點程序……

王委員定宇：就是要多一點考量，其實，中國要阻撓這部分，一點意思也沒有。畢竟這只是一個程序的驗證而已，就好像很多國家給臺灣免簽，是因為我們國家人民的素質及簽證的品質夠好才能免簽。

今天川普簽署NDAA，這是北美司的事情，在NDAA簽署之前，中國駐華府的公使李克新說了一個非常不符合外交禮節、非常不禮貌、也非常粗俗的一種講法，他提到NDAA軍艦泊靠高雄港之時，就是武統之日。他提出這個說法一方面試圖影響美國內政，其實那時已送出院版了，川普總統準備要簽署「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另外，他這種說法，也違反了外交的禮儀，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國軍艦泊靠高雄港，中共要進行武統，到時候要打的不只是臺灣而已，還有美國軍艦。

當然，這是兩手策略，中國內部自己的外交部，這兩天也出來滅火，劉次長是中南美洲的專家，請問這件事情有沒有影響川普簽署「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的態度？就你們的評估，他已經簽了，簽的內容有沒有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劉次長德立：對這部分，容我請北美司王參事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北美司王參事說明。

王參事翼龍：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川普總統簽署的內容完全是國會參眾兩院協商之後的版本，沒有改變。

王委員定宇：只有這樣而已嗎？應該不只這些，你確定看完了嗎？

王參事翼龍：基本上內容是沒有變。

王委員定宇：他新聞稿有沒有加註意見？

王參事翼龍：那是新聞稿，並不是……

王委員定宇：我們所重視的還是在執行面，因為從2017年歐巴馬政府最後簽署的「2017國防授權法」，每個財政年度都要簽一次，那次授權美國現役將領可以來臺灣，臺灣的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可以到華府，這是47年來一項重大的改變，但那只是一個樂見這樣做，實際上並沒有執行，不過，在雙方關係上還是有提升，我們還是要謝謝美國國會朋友的努力。

「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最重要的是軍艦互訪可行性，請美國行政部門研究，並不是落實就要開過來。其次，高階軍官的交流及訓練，還有美國應該進行類似紅旗軍演的方式及臺美雙方的軍方進行軍事演習。此外，對臺軍售也很重要，我們提出需求之後，國會要求行政部門一百二十天內必須做出評估回復，而不是無止盡的拖延，另外六項保證及TRA等都在其中，但是川普的新聞稿中有列了一部分章節，這是我三軍統帥行政權，是不是國會的部分不要強加於我們，讓三軍統帥，也就是美國總統，根據職權自行處理。

他挑出來的部分，當然有中東的國家也有其他國家，但挑出來的第1259這一節就是說臺灣，針對他挑出來的這部分，你們的看法如何？

王參事翼龍：基本上，國會通過之授權法案的意見性條文，經常是對美國行政部門，或是對軍事政策的一個支持跟建議，當然，最後執行的決定權還是在行政部門。

王委員定宇：當然，但是川普總統特別把臺灣這一節和其他國家的章節，如1069、1031、1232、1239、1239A、1258、1259、1263、1271、1279A到1607這些section挑出來，表示我為唯一的代表及作為三軍的統帥，這部分是不是交由我方來處理，換句話說，國會建議的部分，我方自己處理，不見得要聽你的。他挑出來的章節中，特別有一節是說到臺灣，這樣挑出的方式，是不是對這些章節特別有意見？
王參事翼龍：我想川普總統特別做這樣的聲明，還有加上條款及別的國家事項一起做聲明，基本上，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這裡揣測他的用意，沒辦法幫他代打……

王委員定宇：是中國施壓……

王參事翼龍：但是美國行政部門官員一再重複強調，他們會重申及堅持臺灣關係法跟六項保證之下……

王委員定宇：從2017年的國防授權法案到明年的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雙方高階現役將領的互訪，或是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到華府，根據外交部的評估，在未來一年內有沒有落實的可能性？

王參事翼龍：這個可能還是要經過雙方官員進一步的討論。
王委員定宇：我們在即將來到的這個年度，臺美的國防會議要在臺灣舉辦，換我們做東，這個國防會議，我不管在詢問國防部或詢問外交部，都一直提醒要邀請美國的將領來參訪，因為他們法律已經授權可以了，至少動作要做出來，至於要不要來，美國當然有它的考慮，我們沒辦法去指揮他，但可以去影響他，所以請外交部在這部分著力一點，因為這才是外交真實最重要的一塊。

我本來還有一些有關印太地區的問題，改天再來跟你們溝通這部分。但有關國防授權法案相關條例，希望外交部能定期renew一些新的東西，俾利隨時檢討。

主席（劉委員世芳）：請蔡委員適應發言。

蔡委員適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在請教和巴拉圭文書驗證之前，想先請教一個問題，前二天川普總統宣稱簽署了一個命令，就是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這件事，因為這件事情，外交部也有發布一個聲明，在外交部的網站上，把耶路撒冷也寫上去。到目前為止，我方有正式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嗎？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容我請亞西司陳司長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亞西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俊賢：我們沒有承認，代表處還在特拉維夫。

蔡委員適應：所以我們現在認定它的首都還是特拉維夫？

陳司長俊賢：我們代表處是在網站提到以色列宣稱首都在耶路撒冷，但是這有爭議，我們代表處仍在特拉維夫。

蔡委員適應：所以你認為美國要求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臺灣會考慮跟進嗎？

陳司長俊賢：不會嗎？

蔡委員適應：為什麼？

陳司長俊賢：我想我們是跟著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步調在走。

蔡委員適應：所以，你們覺得美國這次的宣稱太操之過及？
陳司長俊賢：目前為止，除了美國以外，只有捷克和俄羅斯，他們也不是完全承認耶路撒冷，他承認六日戰爭以前，以色列所擁有的西耶路撒冷，但也認為東耶路撒冷還有爭議。除了美國，沒有其他國家承認整個耶路撒冷屬於以色列。

蔡委員適應：所以我們還是和大多數國家看法一樣。

陳司長俊賢：對，我們不會跟進。

蔡委員適應：目前網站上有提到包括我國在內，均將代表處設在特拉維夫，目前還是如此？

陳司長俊賢：是的。

蔡委員適應：為什麼會有這個議題，主要原因是有另一個相對的國家─巴勒斯坦，請教次長，對巴勒斯坦這個國家有什麼看法？

劉次長德立：對這部分，容我請陳司長說明。

蔡委員適應：所以次長對這部分比較不瞭解。

陳司長俊賢：巴勒斯坦是全世界最獨特的地方，在聯合國擁有觀察員地位，但還沒有完全的國家地位，國際之間要以兩國模式來處理以巴問題。

蔡委員適應：這比我們還厲害，在聯合國的參與度上面比目前臺灣的處境還要更好。

陳司長俊賢：巴勒斯坦是觀察員。

蔡委員適應：比臺灣還好，臺灣連觀察員都還不是。請問目前我們和巴勒斯坦有沒有往來？

陳司長俊賢：和巴勒斯坦有一些……，有些事在這裡還是不要說，好不好？

蔡委員適應：我只問有沒有往來？

陳司長俊賢：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往來，因為沒有官方往來，但私下還是有。

蔡委員適應：是私下官方往來，還是私下民間往來？

陳司長俊賢：我私下再跟委員報告。

蔡委員適應：目前國人可以去巴勒斯坦嗎？

陳司長俊賢：有人去過。

蔡委員適應：可以去嘛，對不對？

陳司長俊賢：應該可以。

蔡委員適應：我們有考慮在巴勒斯坦設代表處嗎？或是有哪一個駐外兼管巴勒斯坦的部分？

陳司長俊賢：以色列及約旦都有。

蔡委員適應：以色列不是和巴勒斯坦關係非常不好？

陳司長俊賢：不是，巴勒斯坦分兩部分，有一個比較激進的，哈瑪斯那個當然不會，那個一定要打以色列，而阿巴斯這邊是比較……

蔡委員適應：等於是對於巴勒斯坦，我們是分兩個部分來處理？

陳司長俊賢：兩邊都可以兼管。

蔡委員適應：一個是約旦，一個是以色列。

陳司長俊賢：是，都可以兼管。

蔡委員適應：我之所以特別詢問，我會建議你們是不是可以考慮跟巴勒斯坦加強聯絡，我提出這個建議的主要原因是，過去我們都把巴勒斯坦當成一個恐怖組織，最早的時候都是這樣認為，但是經過幾十年來的努力，他們從恐怖組織變成邁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往聯合國前進，針對這個部分，相當程度值得我們學習跟參考，所以就這個部分而言，我們應該要考慮。另外，我剛才特別請教你，我想很多國人可能也搞不太清楚我們和巴勒斯坦駐處的管轄，剛才司長講得很清楚，以色列或是約旦都可以，是不是？

陳司長俊賢：是的。

蔡委員適應：接著我要請教有關北韓的議題，前兩天莫健是不是跟蔡英文總統會面？外交部是誰作陪？

劉次長德立：這是北美司。

蔡委員適應：所以北美司安排這一次的會面。

劉次長德立：對。

蔡委員適應：我請教你們，總統有沒有講過「台美會一起穩定朝鮮半島」這句話？

主席：請外交部北美司王參事說明。

王參事翼龍：主席、各位委員。我本人沒有在現場，我可以再幫委員確認。

蔡委員適應：為什麼會這樣講，我就搞不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句話絕對不是總統自己講出來的，一定是外交部給她的相關參考資料，才會講這句話，你怎麼會告訴我們不曉得呢？你講不知道，不是很離譜嗎？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王參事翼龍：我本人不在現場，所以我必須要跟……

蔡委員適應：外交部提供的稿子有沒有這句話？總統大概不會自己脫口而出，講出這句話，我想應該會有官方的參考資料給她講。為什麼我這樣講？北朝鮮現在是被聯合國禁運，對不對？

王參事翼龍：是。

蔡委員適應：按照規定，相關的產品是不是都不能輸出到北韓？

王參事翼龍：對，前一陣子已經規定全面停止貿易。

蔡委員適應：有一個運煤船，上次在台灣也進出港過，為什麼會有這件事？不是說禁運，為什麼又有北韓的船進來台灣？

王參事翼龍：報告委員，有關有無載運北韓貨物的船隻在台灣停靠，這個業務基本上是屬於交通部航港局的責任，基本上我們沒有掌握這樣的消息。

蔡委員適應：我了解。我的意思是如果禁運，是不是就不能停靠？

王參事翼龍：原則上是如此。

蔡委員適應：對啊！我的意思是你們要去了解，因為行政院也宣布了，為什麼宣布之後，還有這種情形，我就覺得很奇怪。另外我要請問，我們跟北韓有無往來？剛才問了巴勒斯坦，現在我要問北韓。

主席：請外交部亞太司藍副司長說明。

藍副司長夏禮：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民間方面的交流還是有存在。

蔡委員適應：北韓在台灣有沒有設立代表處？

藍副司長夏禮：沒有。

蔡委員適應：有沒有民間代表處？有一個北朝鮮聯合在台聯絡處，這是官方還是半官方？還是這不能講？

藍副司長夏禮：這個……

蔡委員適應：另外我們還設立一個台灣朝鮮經貿協會。

藍副司長夏禮：這些應該是屬於民間組織。

蔡委員適應：他們有沒有跟外交部聯繫過？

藍副司長夏禮：我們外交部主管韓國，無論是北韓事務或韓國事務也好，都是由韓國代表處統一處理。

蔡委員適應：外交部部本部是哪個單位負責？

藍副司長夏禮：就是亞太司。

蔡委員適應：對啊！所以亞太司的人員有沒有跟北韓方面有接觸過？包括他們的官員、代表以及學者專家，有沒有接觸過？

藍副司長夏禮：我想是有民間的交流，但是正式官方的東西……
蔡委員適應：他們的官方代表團沒有來過台灣嗎？

藍副司長夏禮：我沒有辦法把所有過去的紀錄一次跟委員報告。

蔡委員適應：至少最近這幾年都沒有嗎？

藍副司長夏禮：至少在我的印象範圍內……

蔡委員適應：你就任亞太司司長多久？

藍副司長夏禮：大概半年。

蔡委員適應：半年之前呢？

藍副司長夏禮：如果委員要知道……

蔡委員適應：還是要問次長？次長在外交部更久了，或者你都是在中南美洲，所以對於這部分，你不清楚？

劉次長德立：我們了解之後，再跟委員報告。

蔡委員適應：還是又不能講了？

最近有一些人寫了一些回憶錄，一直談到台灣跟北朝鮮的問題，次長應該知道我說的是誰寫的回憶錄，他寫到關於台灣跟北朝鮮有關核廢料的處理、台灣跟北朝鮮代表的貿易貸款以及台灣跟北朝鮮人員的派訪往來等等。所以我覺得很好奇，他寫的是更早之前的情形，那麼最近這些年難道都沒有嗎？因為包括日本，最近他們幾次內部的新聞節目都一直批判台灣輸出許多相關產品到北韓。因為日本非常支持禁運北韓這件事，所以他們一直認為禁運北韓會失敗，很大的原因是台灣跟中國進出了不少關鍵性的物資到北韓。我覺得就外交部而言，外交部也應該確實了解清楚，我們的態度到底為何？還是因為我們也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我們對北韓有不一樣的特別情感，所以你會做出一個不一樣的政策出來，我認為這可能要做確認，好不好？

劉次長德立：是。

蔡委員適應：有關40國的部分，我最後要提一下，我們上次在審查經貿合作協議時，就談到同樣的問題，我們中英文的文字要一致。

劉次長德立：對，沒錯。

蔡委員適應：那為什麼這個一樣，會造成西班牙文的部分是括弧後面有台灣，中文的部分又沒有了？

劉次長德立：我們就跟之前的經濟合作協定一樣，我們把它改過來。

蔡委員適應：因為我們還有目標40個國家要簽訂，我希望把這個目標確認得非常清楚。

劉次長德立：是。

蔡委員適應：我想確認未來簽署的格式都是一致的，只是簽署國不一樣而已，是不是如此？

劉次長德立：原則上邦交國是這樣。

蔡委員適應：好，謝謝。

主席（蔡委員適應）：請許委員毓仁發言。

許委員毓仁：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請教次長關於耶路撒冷的問題，目前川普逕自宣布以色列首都為耶路撒冷之後，我們有沒有要呼應川普的宣示，把我們代表處也遷到耶路撒冷？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對這部分，容我請亞西司陳司長答復，好嗎？

許委員毓仁：好。

主席：請外交部亞西司陳司長說明。

陳司長俊賢：主席、各位委員。我們不會遷代表處，我們還是留在特拉維夫。

許委員毓仁：目前不會遷，但是因為目前看來有一些零星的暴動，當地僑胞現在的情況是如何？

陳司長俊賢：我們有發布旅遊警訊，加薩走廊為紅色警訊，約旦河西岸為橙色警訊，以色列是灰色，但是有文字提醒。所以目前為止，哈瑪斯會發動大規模的抗爭。

許委員毓仁：我們這邊有沒有接到美方關切，希望我們對於這項政策做出任何回應？

陳司長俊賢：沒有要求我們要配合。

許委員毓仁：沒有要求，對不對？
陳司長俊賢：是。

許委員毓仁：好，謝謝。我請問次長，莫健主席前天來立法院，他特別關心台灣剛通過的促轉條例，他提到在美國促轉也是一個複雜，甚至也包含跟種族相關的議題，他表示希望台灣在處理促轉時，可以考慮到多方面的觀點，而非用單一一元化的觀點去做。他跟朝野立委對談時，提到一個問題是，這一個促轉條例通過，中共或中方北京有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針對這部分，外交部有沒有掌握到任何情資？因為在莫健主席的問話中，他很明顯知道這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情蒐，北京方面對於台灣通過一個某種程度牽動美中台三方的重大內政法案，可能有一些反應，請問外交部有沒有做這方面的情蒐？

主席：請外交部北美司王參事說明。

王參事翼龍：主席、各位委員。北美司的業務並沒有接觸到相關的訊息。

許委員毓仁：台灣在美、中、台三方的賽局中是不是已成了恐怖平衡的狀態？那天莫健主席也提到美國國會剛通過的授權法案，可以讓軍艦在兩邊互相停泊，於是中方強烈回應，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會發動武統。台灣是不是在美、中、台三方的賽局底下成了一顆棋子？你沒有辦法回答嗎？

劉次長德立：不是，所謂的「NDAA」目前只是在研究評估，之後要如何往下走，我們會繼續關注，但目前我們會就各方面資訊的蒐取，作最好的因應，這部分很多都是跨部會的。

許委員毓仁：莫健主席那天說，這件事其實是中共在對美方施壓，而不是對台灣施壓……

劉次長德立：沒有錯，基本上，那個意涵是有點在……

許委員毓仁：也就是說，我們因為被牽進兩大強權的角力中，所以在這樣的賽局裡，台灣的外交或是在對美關係上，我們的拿捏到底是什麼？我們要與美方靠得多近？川普是個dealmaker，目的就是在做deal，屆時可能會犧牲台灣的利益，我對這樣的法案甚至都可以明確地說，這是一個兩面刃，對台灣並不是100%的正面，對此，你同不同意？
劉次長德立：國家利益是我們最高的……

許委員毓仁：對美國來說也是一樣，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亦即America first。

劉次長德立：沒錯，所以我們一定要很謹慎地因應任何情況的改變。

許委員毓仁：對。但我們的外交官在華府是不是清楚地知道，台灣在通過這項法案的過程中，到底被扮演什麼角色？是被當作chess被交換？還是美國真的把台灣當成盟友？
劉次長德立：我請北美司回答。

王參事翼龍：原則上我們對美國國會往年一再通過友我的決議案或法案，一向都是持高度感激的立場，而且也會充分地與美國國會合作，加強台美關係，所以我們的解讀是，這是美國國會友善的表示。

許委員毓仁：如果在這樣的狀態下，希望外交部可以作出審慎而且是非常嚴謹的評估。

劉次長德立：一定！

許委員毓仁：中共最近不斷地繞台，請問美方有何反應？我方是否已對美方發出訊號？今天早上正進行台美雙方高層的會議，包括Priebus都在現場，請問蔡總統是不是已就這方面提出國安上的需求？

王參事翼龍：因為我們都不在場，所以對於外賓來到台灣，見了哪些人，也不敢具體指出進行過什麼討論。就我所知Priebus這次來台，原則上就只是參加這一場台、美、日的研討會和座談會。

劉次長德立：我們外交部一定會有人在場，只是在場的人現在不在場。

許委員毓仁：部長在場嗎？

劉次長德立：對。

許委員毓仁：我個人認為這個時機非常敏感，莫健主席也提到，美方對台的守護承諾是不會改變的，對台軍售的承諾也不會改變。

劉次長德立：這是盟友的表示。

許委員毓仁：但是我們要小心，在中美雙方的恐怖平衡中，我們不要被利用了。

劉次長德立：我們會把所有因素都列入考慮。

許委員毓仁：外交部對這個部分必須審慎評估。另外，針對北朝鮮，總統府與國安單位裁示必要時會參與制裁，請問外交部對這方面的評估是什麼？我們要參與什麼樣的制裁？是發動軍事？還是如何？

主席：請外交部亞太司藍副司長說明。

藍副司長夏禮：主席、各位委員。政府其實在9月25日已正式宣布，根據聯合國相關的制裁決議，我們現在與北韓間的貿易是全面禁止的。

許委員毓仁：我還是要提醒一點，美、中、台三方的恐怖平衡可說是牽一局則動全身，所以在作任何aggressive的強烈手段前，一定要有審慎的評估。

劉次長德立：是。

許委員毓仁：不要讓中國有任何理由或藉口對台灣採取任何動作，這部分要額外且特別小心。

劉次長德立：謝謝委員。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如果通過重複驗證協定的話，下一個目標是不是應該就是40個目標國了？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是的，剛剛的報告確實是這樣。

劉委員世芳：請問這是針對邦交國還是非邦交國？

劉次長德立：我們是一起在動的。

劉委員世芳：所以邦交國和非邦交國都有可能談判關於外國公文書的重複驗證協定嗎？

劉次長德立：我想駐館處……

劉委員世芳：這對人民，特別是一般人民之間的交流是好事。幾年前有位巴西男孩吳憶樺，當時在許多文書的認定上，包括國內的民法都出現問題，才會造成台灣母國的家庭無法獲得這個男孩的領養權。

劉次長德立：除了文書的驗證之外，還有駐在國當地法律的問題。

劉委員世芳：如果我們可以在邦交國和非邦交國通過重複驗證協定的話……

劉次長德立：就會有實質上的便利。

劉委員世芳：除了拉丁美洲之外，新南向國家有沒有可能？
劉次長德立：我請局長說明。

劉委員世芳：是不是有4個目標國？

主席：請外交部領務局陳局長說明。

陳局長華玉：主席、各位委員。是的，新南向國家有4個目標國。

劉委員世芳：在未來的一年中可以簽定嗎？現在是不是都在談判當中？

陳局長華玉：我們都有在推當中。

劉委員世芳：上個禮拜我們與菲律賓簽了新南向更新投保協定，未來還會有哪幾個大的國家？是集中在東南亞，還是集中在亞西？是亞西多還是亞東多？

陳局長華玉：我們選定了40個目標國，其中包括了14個邦交國，以及11個APEC國家，以及15個歐盟國家，這40個目標國都在同步推動中。

劉委員世芳：次長，您剛才特別提到，未來要簽定這個協定，在拉丁美洲的部分會包括邦交國與非邦交國，請問其中有沒有包括我們今年斷交的國家─巴拿馬？

劉次長德立：目前我們與巴拿馬之間沒有政府間的互動。

劉委員世芳：該國會不會成為我們下一個談判的目標？

劉次長德立：將來如果說……

劉委員世芳：我們要怎麼做？

劉次長德立：當初斷交之後，雙方都建立了聯繫的窗口，如果他們一旦啟動了這個聯繫的窗口，我們就可以……

劉委員世芳：正式的邦交是一回事，我們要努力爭取，但有些經貿或人民之間的交通往來，包括觀光等等，我們當然是希望這些方面能夠互動……

劉次長德立：沒錯，我們都希望，但是對方國政府的態度很重要。

劉委員世芳：我們有努力的空間嗎？

劉次長德立：一定有努力的空間。

劉委員世芳：那就請你們加油好嗎？

劉次長德立：好的，謝謝委員。

劉委員世芳：大家都知道這些斷交是由於對岸作梗，當然我們要去除這樣的障礙比較不容易，但事實上外交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多元管道可以進行。

劉次長德立：我們會全力以赴。

劉委員世芳：另外，針對台灣旅行法案、台灣安全法案及台灣國防授權法案，我相信我們在美國的外交官員或相關官員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我們在媒體上一向都處於弱勢，也就是說，若干法案對我們來講是好的，當然我們都是保持低調，但是在中國駐美外交官員接連對台灣議題不斷發言的狀況之下，我們的外交官員卻沒有辦法有任何講話的空間或對媒體解釋與說明的空間，好像就是一直被對方打臉耶！

劉次長德立：其實我們都在做。

劉委員世芳：那我怎麼都沒看到呢？我現在看到態度最強硬的只有美國國會議員對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放話，李克新說美國軍艦抵達高雄就是武統的時候，結果美國國會議員就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台灣和美國來個軍事演習好了。請問外交部有提出什麼聲明嗎？雙方重要政治人物都已經各自放話了，難怪別人會覺得我們是籌碼或是棋子。其實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主權應該要執行的地方，結果應該要由我們講話時我們卻沒有講話。剛才北美司副司長的說法本席不盡然同意，你們到國會來備詢時，應該要有充分的準備，可以對外公開的部分就要講，不能對外公開的部分也得要思索該如何解釋，而不是兩手一攤說不知道就了事，我覺得你們這樣好像是在藐視立法委員的質詢權。

劉次長德立：我們會改進。

劉委員世芳：針對本席剛才所提出的問題，請問在李克新發表這樣的說法之後，外交部做了什麼事？

劉次長德立：外交部在第一時間就發出新聞稿，這份新聞稿也有公諸在我們的報紙上。我相信我們的駐美代表處一定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美國國會議員的表示、莫健到台灣來所作的表達等等，我相信這些都跟我們同仁所做的工作有關。

劉委員世芳：所以你還滿意嗎？

劉次長德立：我一直在外交部裡面強調一件事情，那就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還是有改善的空間就是了。

劉委員世芳：當然大家都很努力，但我懷疑外交部的文官是不是缺乏兩岸關係的up date information，所以常常連被打了都還搞不清楚狀況。當然有很多方面都是陸委會主其責，而外交部在外交戰場上常常都是受制於中國大陸，如果我們完全不瞭解現在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立場或相關狀況的話，那麼你們就只能在後面等著收拾善後，而且有時是非常難堪的收拾場面，譬如我們的邦交國一直斷鏈，或是與友邦的關係一直在疏遠當中，我們必須花費千倍、百倍的力量才能回復原來的商業貿易或是人民之間的往來。請問次長，外交部內部人員的再訓練有沒有包含兩岸關係？

劉次長德立：這是一定有的，其實兩岸關係和外交關係是息息相關的。

劉委員世芳：本席希望司長或部長級以上的官員能夠常常聯席開會，而不是等到總統府要召開會議時你們才過去，也就是等到發生事情之後你們才過去，其實你們應該常常針對現在中國的狀態、共軍的狀態進行研討，讓外交部同仁也能瞭解現在到底出了什麼狀況，這樣才不會很突兀。尤其現在媒體都處於準即時狀態，第一秒才剛講完話，第二秒全世界就都知道了，結果外交部卻還在後面追趕，這樣會讓大家覺得你們的效率不彰。

上述意見謹供次長參考，次長是外交部的老兵，你也非常努力，對於新進外交人員進行這方面的訓練其實是非常好的，這將有助於未來我們在外交戰場上的攻防。

劉次長德立：謝謝委員。

劉委員世芳：謝謝。

主席：請馬委員文君發言。

馬委員文君：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下午我們要去看悍馬車，國防部的檢整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目前已經在裝櫃了，這50輛悍馬車預計於明年2月27日多明尼加國慶前運抵，對嗎？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對，我們希望能夠在他們的國慶當中展示。

馬委員文君：上一次審查預算時，外交部說現在都已經檢整完畢，這就表示這筆錢勢必得要花，請問這些錢從哪裡支出？

劉次長德立：現在我們就是按照預算的程序及規定來辦理。
馬委員文君：你知不知道相關預算編列多少？拉美的部分編列了兩千多萬元，而這50輛悍馬車總共要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劉次長德立：依照我們目前所看到的訊息，一輛的價格及運費加總起來大概是三、四萬美金。

馬委員文君：三、四萬美金折合多少台幣？

劉次長德立：大概是100多萬元。

馬委員文君：外交部要付錢嗎？

劉次長德立：要運出去就一定要有人付錢啊！

馬委員文君：是由外交部支付嗎？

劉次長德立：付啊！

馬委員文君：這筆錢由你們支付？你跟部長講的完全不一樣。

劉次長德立：不是的，我們現在是這麼說啦……

馬委員文君：什麼叫做「這麼說」？

劉次長德立：在此向委員報告，現在兩部正在磋商當中，基本上，我們一定要讓這個啟運成行。

馬委員文君：如果國防部那邊沒有編列預算，請問這筆錢要從哪裡支出？

劉次長德立：昨天國防部來跟我談了一下，之後我們應該還是雙邊合作款吧！

馬委員文君：如果是雙邊合作的話，請問外交部要出多少？你們應該都已經談好了吧！

劉次長德立：目前還在磋商當中……

馬委員文君：外交部至少要出多少？你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嗎？明年2月27日之前要送到耶！拉美部分的預算明明只編了兩千多萬元，而1輛悍馬車就要一百多萬元，請問50輛要多少錢？

劉次長德立：如果以4萬美金來計算，50輛就是200萬美金。
馬委員文君：200萬美金折合台幣是多少？

劉次長德立：6,000萬元左右。

馬委員文君：這6,000萬元外交部要從哪裡支出？

劉次長德立：如果是雙邊合作的話……

馬委員文君：明年的預算是今年編列的，你們明明知道明年2月27日之前就要送抵，所以今年一定要開始做這件事情，即使今年的預算當中沒有相關經費，明年的預算也應該要編列，結果國防部也說他們沒有編列這筆預算，而現在悍馬車竟然已經檢整好了，請問你們有財政紀律嗎？

劉次長德立：基本上，之後就是用雙邊合作款……

馬委員文君：雙邊合作是什麼？本席只關心錢從哪裡來？你們要提供這樣的軍援給我們的邦交國都可以，可是在你們開始做這件事情之前，難道都不需要瞭解經費該如何編列嗎？從過去到現在到底有多少案子是用這種模式處理的？你們都是這樣先斬後奏嗎？明年都已經要用了，而你們卻連編都沒編，難道你們不用跟國防部談嗎？

劉次長德立：有關雙邊合作款的部分，其實是我們跟邦交國……
馬委員文君：你們到現在都還沒談，還說什麼雙邊合作款！我問國防部的時候，國防部說他們也沒有編列相關預算啊！外交部的預算都已經審完了，當初你們也說沒有編列相關經費啊！即使一輛只要花費五十幾萬元台幣，再加上運費，那麼總共也要花四千多萬元，請問這筆錢要從哪裡來？

劉次長德立：我請拉美司周司長來作一說明。

主席：請外交部拉美司周司長說明。

周司長麟：主席、各位委員。我們今年已經準備適當的預算來支應……
馬委員文君：適當？是什麼預算？請直接講出來！面對全國人民，你直接講出來！因為我們監督的是預算！錢從哪裡來？

周司長麟：我們是雙邊合作裡面的……

馬委員文君：雙邊合作？國防部負擔85萬，這部分先撇開不談，審查他們預算的時候我們會跟他們談；你們外交部要負擔的15萬再加上3、4萬美金，50輛就要6,000萬元，這是你們自己剛剛說的。這6,000萬元從哪裡來？你們外交部的預算從哪裡來？要不要講清楚？

周司長麟：我們部裡面有控存……

馬委員文君：所以你們的預算都超編囉？現在已經12月了，你們都已經做好了，可見外交部有錢，對不對？

周司長麟：是的，今年的部分……

馬委員文君：那個錢在哪裡？是哪一筆？

周司長麟：跟委員報告，我們是用跟多明尼加的雙邊合作款……
馬委員文君：跟多明尼加的雙邊合作款，你們在明年度只編了二千多萬元……

劉次長德立：委員講的是台幣嗎？

馬委員文君：對。

劉次長德立：不只啦！

周司長麟：我跟委員報告……

馬委員文君：次長，2,000多萬是美金嗎？

劉次長德立：不是、不是……

馬委員文君：上次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劉次長德立：請司長報告一下。

周司長麟：我們跟多明尼加的雙邊合作款不只這個數目。

馬委員文君：編了多少？

周司長麟：這個預算因為牽涉到……

馬委員文君：審查預算的時候你怎麼沒講？審查預算的時候司長是怎麼回答的？你記得嗎？

周司長麟：我記得。

馬委員文君：你怎麼回答的？你再講一次好不好？

周司長麟：我在報告的時候說，因為這個案子很晚進來，我們編明年概算的時候，這個事情還沒有發生，8月底國防部馮部長……

馬委員文君：拉美部分明年的雙邊合作款其實只編了2,000多萬元，是不是？

周司長麟：不只。

馬委員文君：總共編多少？

周司長麟：因為我不好在這個地方公開……

馬委員文君：那是公開的預算啊！為什麼不好說？我是問總共，不只是多明尼加喔！拉美司雙邊合作的預算總共編了多少？

周司長麟：我要詳細查一下，因為我們有11個邦交國……

馬委員文君：還要詳細查？你都已經說這筆錢是從那裡來，會不知道自己編了多少錢嗎？

周司長麟：我跟委員私下報告好不好？因為這牽涉到我們和多明尼加雙邊彼此的understanding，我們不宜……

馬委員文君：我現在問的不是多明尼加，而是拉美司明年度和各個國家雙邊合作的總金額有多少！

周司長麟：這個我跟委員……

馬委員文君：針對雙邊合作，次長剛剛一直說有，可是你們竟然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可以掌握錢從哪裡來！本委員會另外一位召委也在場，還有其他那麼多委員在場，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編預算的，而且跟本委員會所有委員報告的時候都是騙我們的！是嗎？

周司長麟：沒有、沒有，絕對沒有。我們不敢騙，絕對沒有。

馬委員文君：你現在講得清楚嗎？你只簡單地講錢從哪裡來，你說是雙邊合作款，對不對？

周司長麟：是的。

馬委員文君：那就把雙邊合作款以詳細的書面資料提供給我們，好不好？

周司長麟：是的，一定。

馬委員文君：我認為你們應該要負很大的責任，並非說是雙邊合作就好了，如果國防部不付錢，外交部的錢到時候又統統弄不出來的話，我不知道你們要用什麼樣的錢！

另外，上個禮拜外交部利用本委員會審查退輔會預算的時候，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駐外機構組織通則修正草案，本席認為你們非常不尊重本委員會！尤其是第五條規定公使得以特任任用，次長認為這是為了讓外交體系能夠有新血、新思維加入，因為傳統外交議題以安全和貿易為主，現在還包括環境、衛生、反恐等等，所以需要新的人員配置，請問為什麼不在相關部門挑選優秀的文官去做就好了？

劉次長德立：我請人事處郭處長來報告。

馬委員文君：好。

公使的缺總共有55位，對不對？

主席：請外交部人事處郭處長說明。

郭處長素卿：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實際只派了三十幾位而已。

馬委員文君：如果用其他非外交、非文官體系的人員，會造成什麼影響？時間有限，你告訴我它的負面影響就好了。
郭處長素卿：政務公使將來也有可能從其他部會的相關公務人員轉任。

馬委員文君：可能？我們說的是你們外交體系沒有人！我說的是，公使的部分會造成什麼樣的負面影響？有沒有辦法簡單講一下就好了？

郭處長素卿：公使的部分，我們是為了因應外交情勢變化……
馬委員文君：負面影響！講負面影響就好了！

郭處長素卿：嗯……

馬委員文君：你講不出來嗎？

郭處長素卿：應該……

馬委員文君：應該沒有嗎？

郭處長素卿：不是，因為我們是正面的，就是需要引進……
馬委員文君：講負面影響！給我書面資料，謝謝！

劉次長德立：謝謝委員。

主席：請呂委員孫綾發言。

呂委員孫綾：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問次長，美國川普總統昨天簽署了2018國防授權法案，除了加強台美軍事交流之外，同時也要評估台美軍艦互訪事項，這代表台美之間的軍事關係有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在華府談論美中關係的時候，有關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只有提到三個公報，而沒有像過去一樣提到台灣關係法。請教次長，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樣子的一個變化？這是不是代表美國外交系統對於一中政策的說法有所改變？

主席：請外交部劉次長說明。

劉次長德立：主席、各位委員。我請北美司徐司長來說明好不好？

呂委員孫綾：好。

主席：請外交部北美司徐司長說明。

徐司長佑典：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委員剛剛質詢的部分，美國的行政部門一直跟我們保證，他們對台灣的政策是一貫的、是沒有改變的。所以雖然在一些公開的發言當中，他們也許沒有把所有的元素都一次講到，但是也請委員注意到，譬如今年年初提勒森在任命聽證會的時候，其實有對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做過相關的闡述，所以美方現在還是跟我們講，他們的對台政策是不變的。

呂委員孫綾：所以雖然在檯面上沒有講到台灣關係法，但是美國對於台灣的態度和政策是沒有改變的嘛！

徐司長佑典：是的。

呂委員孫綾：謝謝。

接下來，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前幾天有來台訪問，這對深化美台雙方互動和交流來說相當重要。川普總統在上個月的亞洲行當中與安倍晉三首相見面的時候，有提到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區域戰略，雖然這不是川普總統第一次提到這個印太戰略，但是可以看到川普政府對於西太平洋的戰略變化。所以本席想要請教次長，根據你的研判，未來美國會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和戰略來鞏固這個印太戰略的架構？這樣子的架構跟過去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政策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劉次長德立：請司長回答一下好了。

徐司長佑典：有關川普總統所說的印太戰略，其實在他提出之後，目前對於其內涵本身還沒有太多的闡述，所以未來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發展，我們現在也都在密切地跟美國的行政部門交換意見。與此同時，我們也讓他們知道，其實台灣在亞太地區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在未來這個戰略成形的過程當中，可以考慮把台灣納入一個重要的地位。
呂委員孫綾：也就是說，美國在這部分的相關策略還沒有明朗化？

徐司長佑典：對。

呂委員孫綾：你們也有跟美國表達，我們在亞太地區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其實這和未來我們推動新南向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對於台美之間要如何進一步交流和深化，你們是不是有做好相關的配套措施？

徐司長佑典：其實我們在台美的交流互動方面一向都有非常穩健的基礎，雙方的對話也一直都在進行，對於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雙方也都非常認真在思考，所以這方面請委員放心。

呂委員孫綾：所以台美之間對於這個戰略都有不斷在討論？
徐司長佑典：對，無論是國防安全的需求、經貿或整個亞太戰略的部分，雙方都有持續在交換意見。

呂委員孫綾：美國對於我們的外交關係上來說是非常的重要，影響層面也是非常的大，因此，不論美國現在或未來所執行的外交政策都希望外交部能有所掌握，也能有所因應，才能繼續穩定臺美之間的關係。

徐司長佑典：是，謝謝委員。

呂委員孫綾：謝謝。接下來，今天要審查的是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外交部提供的書面資料當中提到，駐外館處評估各駐在國與我國簽洽的文書驗證協定之可行性之後，選定了3個群組，分別是邦交國、APEC國家，以及歐盟國家等40個國家，來作為推案的目標國。我想請教次長的是，外交部分別用什麼樣的計畫來針對這3個群組的40個國家進行合作呢？

主席：請外交部領務局陳局長說明。

陳局長華玉：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我們經過一年的評估，以不同群組的特殊性來選定這些目標國之後，我們從今年5月開始就指示我們的駐在國一起同步推動。

呂委員孫綾：對，我的意思是你們是用什麼計畫來跟這40個國家合作？

陳局長華玉：是，我們分別跟這些國家討論如果能夠洽簽一個雙邊免除公文書跨境重複驗證的協定，可以簡化文件驗證的程序，提高貿易的自由度，可以推動經貿及人民的交流；另外，最主要是雙邊的政府可以達到簡政便民的政策的目標，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肯定這個想法。

呂委員孫綾：我們針對這3個群組、40個國家也是像巴拉圭這樣的模式、計畫去跟他們洽談嗎？

陳局長華玉：是的。

呂委員孫綾：OK。

劉次長德立：等於開始推動。

呂委員孫綾：也是用同樣的模式及合作計畫嗎？

劉次長德立：對，把協定內容提供，看看雙方是否達成共識，如果達成共識，就準備簽署。

呂委員孫綾：所以，依照巴拉圭的模式，跟40個國家做簽訂？

劉次長德立：對，基本上這變成是一個model。

呂委員孫綾：就是同一個模式下去。

劉次長德立：是。

呂委員孫綾：在這3個群組接觸的過程中，比較沒有外交障礙的當然是我們的邦交國，而其中有11個是海牙外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約的會員國。請次長說明這11個國家目前磋商的情況是怎麼樣呢？另外，接下來有哪些國家可能合作談判成功？

陳局長華玉：海牙外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約的簽署國有115個，如同剛才跟你報告的，我們在當中選定了40個目標國，從今年5月推動以來，第一個達標的就是巴拉圭，已經在今年7月簽署了，其他目前有3個國家政府已經正式表達有簽署的意願……

呂委員孫綾：我現在要問的是，我們在這11個邦交國當中，接下來有哪幾個國家會洽談成功？

陳局長華玉：接下來是尼加拉瓜、多明尼加、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呂委員孫綾：所以，接下來可能會談成功的有4個國家？

陳局長華玉：3個國家。

呂委員孫綾：好，目前洽簽的目標國群組當中，外交部的書面資料也有提到，APEC國家後面都會特別註明排除特定國家，所以我想請教次長，排除特定國家考量的理由是什麼呢？

陳局長華玉：特定國家比如有些國家沒有加入海牙外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約，也沒有公文書線上查證，還有一些國家是因為他們的文件可能來源比較多元，查證比較困難……
呂委員孫綾：就是複雜性比較高的？

陳局長華玉：對。

呂委員孫綾：就是這些國家……

陳局長華玉：經過評估之後，有排除一些國家。

呂委員孫綾：好，謝謝次長。

劉次長德立：謝謝。

呂委員孫綾：我非常支持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簽訂該協定，也很肯定外交部各位同仁的辛苦，我希望次長能夠帶領我們的外交部繼續在外交工作上做更多的努力。

劉次長德立：謝謝委員。

呂委員孫綾：謝謝。

主席：好，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江委員啟臣、羅委員致政、吳委員志揚、鄭委員天財、鍾委員孔炤、周陳委員秀霞、羅委員明才及陳賴委員素美均不在場。

本次議程已登記質詢的委員除不在場外，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詢答結束。

本次會議有羅委員致政、江委員啟臣、吳委員焜裕等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並請相關單位以書面於二週內回復；委員口頭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補充資料者，亦請相關單位以書面於二週內提供。
委員羅致政書面意見：
壹、本院羅委員致政，針對近年國人在海外涉跨境電信詐騙案件頻傳，更屢有台籍詐騙犯遭外國政府遣送至中國之情事，特向外交部提出質詢，敬請外交部回覆說明因應措施及簽署引渡條款之評估。

說明：

一、根據外交部提供資料，自2016年4月迄2017年9月為止，國人共計於20個國家涉入跨境電信詐騙案件，其中遭外國政府拘禁共339人（32.69%），經外國政府遣返回台共430人（41.47%），遭遣送至中國共268人（25.84%），逾四分之一台籍跨境詐欺犯遭遣送至中國，嚴重侵害我國家尊嚴及國人司法權益，外交部允應慎重因應。

二、敬請貴部說明目前我國對國人涉跨境詐欺而遭遣送中國之因應措施，及與經常案發國簽署引渡條款之評估。

貳、本院羅委員致政，針對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簽署之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特向外交部提出質詢，敬請外交部回覆說明該類協定之策略目標及成效指標。

說明：

一、外交部業務報告書第二頁提及將「與我邦交國簽署雙邊協議簡化跨國文書驗證流程之國家總數」列為施政計畫衡量標準，請說明目前已簽署相關協定之國家數。

二、簡化跨國文書驗證程序實為一提升我國人經商及進行國際交流便利度之政策，允宜推廣至非邦交國家，外交部業務報告書第三頁亦提及已擇定40個推案目標國洽簽相關協定，請說明外交部推動策略及重點目標國為何。

三、該政策目標既為「簡政便民、提升我國人經商便利度及增進與國際接執」，其成效指標不應僅為簽署協定之國家數，請說明外交部就此協定所訂立之成效評鑑標準。
委員江啟臣書面意見：
一、美國軍艦靠港？

美國國會日前通過「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FY2018 NDAA），法案中要求美國國防部評估台美軍艦相互訪問靠泊的可行性。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日前表示，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授權法要求美台軍艦互訪，違反中美建交的基本精神，他告訴美國國會，「美國軍艦抵達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之時。」他說，台灣問題仍是中美關係的挑戰，美國國會日前通過的國防授權法，其中一條是美國軍艦和台灣軍艦要實現互訪，違背了中美建交的基本精神。對此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與外交部發言人陸慷週一都聲稱，北京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

在中美兩國互相叫陣中，台灣的角色、意願似乎完全被忽略，更似乎成為兩國的籌碼，美國國會通過之國防授權法，有助於提升我與美方軍事交流之層級與位階，但交流乃雙方，美方國務院、川普總統若批准並派艦抵台外交部將如何因應？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涉及自身國家利益時，仍如此任他國擺布，是否合理？外交部之評估為何？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旗下的「預防行動中心」調查顯示，在2018年，美國與北韓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最高；而中國與一個或多個東南亞國家因南海主權爭端而動武，也屬高風險性。若調查成真，因南海主權爭議而有軍事衝突，台灣也難置身事外，屆時又該如何應處？請外交部說明。是否因南海主權爭端，而美國插手，進而延伸至台海主權爭端？對此外交部的評估又是如何？

二、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之後續？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後，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曾說他預料會有其他國家跟進。但在歐洲，僅有零星的反伊斯蘭政客響應，附和川普者寥寥無幾。請問川普此舉對台灣可能的影響有哪些，外交部是否評估？當地因為巴勒斯坦的抗議行動具有危險，外交部當然提升旅遊警示燈外，而對於國與國之間可能的後續衝突，外交部是否掌握？若中東情勢惡化，是否連帶影響全國股市、經濟、石油價格等，對於這些可能的風險，外交部是否已有因應作為？或仍停留在觀察階段？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旗下的「預防行動中心」調查顯示，在2018年，美國與北韓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最高；而中國與一個或多個東南亞國家因南海主權爭端而動武，也屬高風險性。美國之音（VOA）報導，這項於11月上半月進行的調查顯示，伊朗與美國或美國的盟友發生衝突，則是2018年風險性僅次於美國與北韓衝突的事件。換言之，接下來的一年除美國與北韓之軍事衝突外，中東也可能有更多之戰爭衝突發生，外交部隊於這些可能的風險，應有相對應之SOP，有時台灣受到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而間接影響所可能變動的因子就更多，外交部是否掌握情勢的變化，提供國安高層研判？

三、巴拿馬宣布將與中國簽FTA

巴拿馬今年6月突然閃電宣布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其後雙方互動頻繁，兩國的商務部長更於日前共同宣布，將於明年6月起展開自由貿易協定（FTA）簽訂協商。外媒報導，中巴2國日前在巴拿馬首都巴拿馬市（Panama City）聯合舉行記者會，雙方商務部長在場共同宣布，稱2國未來的貿易合作將更為緊密，並預告了雙方FTA簽訂協商的日期。中國商務部長鍾山指出，基於兩國的共同利益，中國方面未來將鼓勵國內企業積極參與巴拿馬的基礎建設。

以商業利益、基礎建設奪取我邦交國，與巴拿馬簽署FTA是否對中南美其他邦交國產生示範效應，進而動搖我邦交關係？對於中巴兩國可能的FTA洽簽進度及協商訊息，外交部是否掌握？
委員吳焜裕書面意見：
一、是否已建立雙方驗證後資訊互通機制？機制內容為何？其便捷性、時效性為何？民眾可否即時自行查閱驗證進度？如勞動部之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之申請已可線上查閱申請進度。

二、可進行線上查閱之人員是否限於申請人本人，資安防護之相關措施是否完備？如查閱時帳號、密碼之設置與要求？

三、文件證明書是否可能被偽造？是否具有防偽功能？防偽功能之種類為何？是否足以防止日新月異之防偽技術？如防偽圖樣之增加。

四、與個人身分（如國籍、親屬關係、婚姻關係）、重大權利（如物權、債權、繼承權）之處置相關等事項，我駐外館處是否有介入查證相關文件真偽之需要？以避免不法情事（如詐騙）。

五、協定中，公文書之定義為：

‧法院、法庭相關文件

‧行政文書

‧公證文書

‧官方認證之以私人身分簽署之文書

(一)實務上是否有相關規定、辦法，定義出明確之適用文書類別，以利行政機關、民眾適用？如財產處理之授權書是否符合上述類別？

(二)實務上是否有相關規定、辦法，定義出明確之適用文書類別主責、核發機關，以利行政機關、民眾適用？如財產處理授權書之相應核發機關？

六、另本協定不適用涉及商業之行政文書，此發展是否不利我國降低雙方貿易障礙？企業之商業授權書之驗證是否另有協定？主責機關是否為領務局？或經濟部？

主席：現在開始審查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請議事人員宣讀法案名稱及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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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0.jpg]ACUERDO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UBLICA DE C i
- HINA (TAIWAN)
EL GOBIERNO DE LA REPUBLICA DEL P
I >ARA
SOBRE LA SUPRESION DE LA EXIGENCIEUAY
DE LA DOBLE LEGALIZACION
DE LOS DOCUMENTOS PUBLICOS EXTRANJEROS

El Gobierno de la Reptblica de China (Taiwén) y el Gobierno de Ia
Reptiblica del Paraguay, en adelante denominados “las Partes”;

CON EL DESEOQ de suptimir la exigencia de la doble legalizacién
diplomética o consular para los documentos puiblicos extranjeros;

ACUERDAN lo siguiente:

Articulo 1
Alcance

1. El presente Acuerdo se aplicard a los documentos piiblicos que
hayan sido autcrizados en el territorio de una Parte y que deban
ser presentados en el territorio de la otra Parte. Se consideraran
como documentos pliblicos en el marco del presente Acuerdo:
a)los documentos emanados de una autoridad. o funcionario
vinculado 2 una jurisdiccién del territorio de cualquiera de las
‘Partes, incluyendo los provenientes de un fiscal, un secretario
de Ia corte u oficial judicial;

b) los documentos administrativos;

¢) los documentos notariales;
d)las certificaciones oficiales que hayan sido puestas sobre

documentos privados firmados por personas.

no se aplicard a:

2. 8in embargo, el presente Acuerdo .
entes diplomaticos ©

a)los documentos expedidos por 28

consulares; i o a
b) los documentos administrativos que 5¢ refieren directamen

una operacién mercantil o aduanera.





[image: image11.jpg]Articulo 2
Exencion de Ia Doble Legalizacign

Cada Parte eximira de la doble legalizacién a 1o
que se aplique el presente Acuerdo y que deban
su territorio. La doble legalizacién, en e] sentido. de]
Acuerdo, se refiere a la formalidad por la que los P:esente
diplométicos o consulares del pais en cuyo territorio el docugme:r::s
deba surtir efecto, certifiquen la autenticidad de Ia firma, la calidaz
en que el signatario del documento haya actiado ¥, en su caso, la
identidad del sello o timbre que el documento exhiba, '

s documentos 5 los
Ser presentados en

Articulo 3
Requisitos y Formato del Certificado

La unica formalidad que podrd exigirse para certificar la
autenticidad de la firma, la calidad en que el signatario del
documento haya actuado y, en su caso, la identidad del sello o
timbre del que el documento esté revestido, serd la fijacién de un
Certificado expedido por la autoridad competente del territorio del
que emane el documento. La firma, el sello o el timbre que figuren
sobre el Certificado quedarin exentos de toda certificacién. El
Certificado deberd redactarse segin el Modelo que figura como
Anexo 1 y escrito en el idioma inglés y en el idioma oficial de la
autoridad que lo expida.

Articulo 4
Solicitud del Certificado
El Certificado se expedira a peticion del signatario o de cualquier
portador del documento.

Articulo 5
Autoridades Competentes
id base al
1 Cada Parte designara las autoridades, con51deradasdeitcllm1 B
gjercicio de sus funciones como tales, a';asdc(;)ufe’revmo e
atribuye competencia para expedir el Certifica e s et

oti
Articulo 3 del presente Acuerdo. La Pa‘f'_teu; coino Anexe
designacién a la otra Parte en el formato que 18





[image: image12.jpg]II al momento de firmar este Acuerdo. Igualmente, se notificaré a
dicha autoridad cualquier modificacion en la designacién de estas

autoridades.

2. El destinatario del Certificado que tenga inquietudes sobre su
autenticidad podrd solicitar a la autoridad competente del
territorio receptor que verifique su autenticidad con la autoridad
competente del territorio emisor.

Articulo 6
Obligacién de Suprimir la Exigencia de la Doble Legalizacién

Cada Parte adoptard las medidas necesarias para evitar que sus
agentes diplométicos o consulares procedan a las dobles
legalizaciones, en los casos en que el presente ‘Acuerdo. prevea Ia
exencién de las mismas.

Articulo 7
Registro del Certificado

1. Cada una de las autoridades designadas conforme al Articulo 5
del presente Acuerdo deberd llevar un registro o fichero en el que
queden anotados los Certificados expedidos, indicando:

a) el nimero.de orden y la fecha del Certificado; y

b} el nombre del signatario del documento piblico y la calidad en
que haya actuado o, para los documentos no firmados, la
indicaci6n de la autoridad que haya puesto el sello o timbre.

2. A ‘instancia de cualquier interesado, la autoridad que haya
expedido el Certificado debera comprobar si las anotaciones
incluidas en el Certificado se ajustan a las del registro o fichero.

Articulo 8
Solucién de Controversias

Cualquier controversia que surja de la interpretacién y/o aplicacion
d?l presente Acuerdo serd resuelta por medio de negociaciones
directas entre las Partes.





[image: image13.jpg]Articulo 9
Entrada en Vigor, Modificacién, Suspensi6n ¥ Terminacién

. El presente Acuerdo entrard en vigor a partir del trigésimo dia

posterior a la ultima notificacién por la que las Partes se
comuniquen, por escrito y por la via diploméfica, el
cumplimiento de sus formalidades legales internas necesarias

para el efecto.

_ Las Partes podrdn modificar el presente Acuerdo de comitin
acuerdo y por escrito. Dichas modificaciones entrarén en vigor
de conformidad a lo dispuesto en el Numeral 1 del presente

Articulo.

. Cualquiera de las Partes podrd suspender temporalmente el
presente Acuerdo, en su totalidad o en parte, por razones de
seguridad piiblica, orden piblico o modificacién del derecho
interno. Se notificard a la otra Parte cualquier suspension, asi
como la fécha de su efecto, tan pronto como sea posible.

. El presente Acuerdo podré ser terminado tres (3) meses después
de que una de las Partes notifique 4 la ofra por escrito de su
intencién de darlo por terminado.

. El presente Acuerdo terminara automéiticamente una vez que la
Reptblica de China (Taiwén) se adhiera al Convenio
Suprimiendo la Exigencia de Legalizacion de los Documentos
Piblicos Extranjeros, suscrito en la ciudad de La Haya, el 5de
octubre de 1961.





[image: image14.jpg]EN FE DE LO CUAL, los abajo firmantes, debidamente autorizados
por sus respectivos Gobiernos, firman el presente Acuerdo.

DADO en la ciudad de Taipéi, Republica de China (Taiwén), el dia
12 del mes de julio de 2017, en dos ejemplares originales, en los
idiomas chino y espafiol, siendo ambos textos igualmente vélidos y
auténticos. '

POR EL GOBIERNO DE LA 'POR EL GOBIERNO DELA
REPUBLICA DE CHINA REPUBLICA DEL PARAGUAY

(TAIWAN)

jamx?f

(8E. Sr. Dr. David Tawei Lee
Ministr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elac1ones Exteri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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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 del Certificado

CERTIFICADO

1. Pais :
Country:

Fl presente documento pﬁblico

This public document

ha sido firmado por
has been signed by

quien actiia en calidad de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y estd revestido del sello/timbre de
bears the seal / stamp of

Rubricado
Certified
S.en 6.eldia
at the
7. por ‘
by
8.N°
‘Ne
9. Sello/timbre : 10.Firma :
Seal / stamp: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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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dad competente de la Repiblica de China (Taiwin)

Autoridad competente designada:
Oficina de Asuntos Consulares,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talles de contacto:

3~5F, 2-2 ChiNan Rd, Section 1,

—
Direccién: Taipei City, 10051,
ROC (Taiwén)

Teléfono: (+886) 2-2343-2888

Fax: (+886) 2-2343-2920

Email: post@boca.gov.tw

Pagina web: http://www.boca.gov.tw

Conitictos Divisién de Autenticacion de

i Documentos

Idiomas: Chino, Inglés
Informacién vtil:

Precio NT$400

Enlaces titiles: http://www.boca.gov.tw/np.asp?ctNode=

* 675&mp=1

Verificacién de la
autenticidad del
documento:

hitp://docauth.boca.gov.tw/BOCA Web/in
dex4.jsp






[image: image17.jpg]Autoridad competente de la Repiiblica del Paraguay

Autoridad competente designada:
Direccion General de Asuntos Consulares,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talles de contacto: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ireccion General de Asuntos

e Consulares

Direccion: Departamento de Autenticaciones
14 de Mayo e/ Estrella y Palma

i Asuncién- Paraguay

Teléfono: (+595) 21-494-773

Fax: (+595) 21-494-773

Email: legalizaciones@mre.gov.py

Pigina web: http://www.mre.gov.py/

‘Contacto:

Idiomas:

Informacion util:

Ley No. 4.033/10 del Arancel

T Consular
_ www.mre.gov.py (tramites y
Enlaces ttiles: servicios - Apostilla o

Legalizaciones)

Veriﬁcacié‘n dela

autenticidad del documento:

http://www.mre.gov. Dv/mtranet/LJz
alizaciones/





主席：請問在場委員，對本協定條文部分有無意見？

本席先提出幾個問題，在上次審查中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經濟合作協定的時候，我看到同樣的內容卻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第一個是這次有把「政府」二字放進去，上次並沒有把「政府」二字放上去，請教外交部劉次長或領務局局長，有無放上「政府」二字差別在哪裡？

劉次長德立：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主席：為什麼同樣的文本會有一個是加上「政府」二字，另一個文本就沒有「政府」二字？

劉次長德立：是根據海牙外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約的某一個模式來辦理。

主席：所以海牙外國公文書免除驗證公約是有把「政府」二字放進去？

劉次長德立：對。

主席：我們一般跟其他國家的相關協定通常不會寫上「政府」，就寫兩個國家的國名而已？

劉次長德立：對，兩個國家的國名。

主席：好，第一個就確認清楚了，請列入議事紀錄，因為這個部分與我們跟其他國家簽的一些協定不一樣，特別有加註「政府」二字。第二個，按照上次的決議，我們有請外交部未來在所有的雙邊協定裡要加註「臺灣」二字，我想請教外交部，「臺灣」要加在哪裡？

劉次長德立：一樣是「中華民國（臺灣）政府」。

主席：「中華民國（臺灣）政府」？

劉次長德立：對。

主席：好，所以在中文的部分就是「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

劉次長德立：對，就跟外文一致。

主席：OK。接下來除了標題改之外，第一行是不是也要改過來？即改為「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

劉次長德立：對，是跟外文一致。

主席：好，包括這個部分，現在確認一下。在最後簽名的地方，在政245頁改為「中華民國（臺灣）加入」，另外，還有哪裡要改的？

劉次長德立：李部長簽名的上面。

主席：李部長簽名的部分改為「中華民國（臺灣）政府代表」。
劉次長德立：對，就是跟外文一模一樣。

主席：就是這幾個部分嘛！附件二改為「中華民國（臺灣）權責機關」？

劉次長德立：是。

主席：附件二的部分要不要加上「政府」二字？先看西班牙文的部分有加嗎？西班牙文就沒有加啦！

劉次長德立：沒加的話，就完全按照外文一致，好不好？

主席：好，比照外文一致。

劉次長德立：謝謝。

主席：所以附件二就改為「中華民國（臺灣）權責機關」。

劉次長德立：是。

主席：好，將這幾個文字加入，比照上一次我們所做的決議案，我還是希望外交部未來繼續跟其他國家在洽簽時，就按照之前立法院做的決議，也才名實相符。

劉次長德立：沒問題。

主席：請問在場委員，對於上述的文字修正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按照修正意見通過。現作以下宣告：「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經修正後，審查完畢，送交院會審理。

請問委員會，對於院會審理前，是否需交黨團協商？應該不需要，因為共識度很高！院會處理本案時，推派本席做補充說明。

今天的會議進行到此，下午2時我們要去了解外交部跟國防部，捐贈多明尼加悍馬車檢整情形做現地實況的考察。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0時36分）



